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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下达的沪建标定[2018]753

号“关于印发《2019 年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建筑标准设计编制计划》的通知”、

《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2016－2020年）》和《上海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

预案》的要求和上海市政府的相关规定，参考有关国内标准和国内外研究成果，

由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上海市岩土工程检测中心会同有关单位，编制本标准。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开展了多个专题研究，调查总结了近十年来上海

地区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工作的实践经验和相关科研成果，提出了征求意见稿，并

以多种方式广泛征求了本市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经反复修改， 后由上海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审查定稿。

本标准共分为七章、九节附录，针对上海市面临的地震、台风、暴雨内涝、

地质等四类灾害的灾害预测与损失评估提供了规范化的评估内容、基本理论和步

骤方法，标准的主要内容有：

1．总则； 

2．术语和符号； 

3．基本规定； 

4．地震灾害； 

5．台风灾害； 

6. 暴雨内涝灾害；

7．地质灾害； 

附录。

请各单位在执行本标准的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如有意见或建

议，请寄至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地址：上海市四平路1239号；邮编：200092），

以供今后再次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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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科学指导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提高城市安全管理能力，合理安排城市防

灾减灾措施和救援处置工作，规范城市灾害易损性分析和损失评估工作，结合上

海实际，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本市范围内地震、台风、暴雨内涝、地质灾害等灾害造成的

城市物理破坏、经济损失与社会影响的预评估。评估工作不替代灾后的调查与统

计评价工作。

1.0.3 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工作应在灾害调查与灾害情景构建、城市灾害易损性与

脆弱性分析的基础上，对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与社会影响做出符合实际的分

析与评估，并提出资料可靠、评估可信、结论正确的评估报告。

1.0.4 城市灾害损失评估，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行业和本

市现行有关标准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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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城市灾害 Urban Disaster 

由自然、人为或二者共同引发的对城市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社会发展造成暂

时或者长期不良影响的灾害。 

2.1.2 承灾体 Disaster-affected Body 

指直接受到灾害影响和损害的人类社会主体。 

2.1.3 易损性 Damageability 

承灾体遭受灾害时发生损毁的难易程度。 

2.1.4 脆弱性 Vulnerability 

系统或系统的一部分在灾害事件发生时所产生的不利响应程度。 

2.1.5 损失比 Loss Ratio 

承灾体在灾害作用下的经济损失占其总价值的比例。 

2.1.6 基本风压 Basic Wind Pressure 

空旷平坦地面或海面以上规定标准高度处的规定时距和重现期的年平均 大风

压。 

2.1.7 基本风速 Basic Wind Velocity 

空旷平坦地面或海面以上规定标准高度处的规定时距和重现期的年平均 大风

速。 

2.1.8 风暴潮 Storm Surge 

由于强烈大气扰动(如强风或气压骤变)所引起的海面异常(骤发性)升高或降低的

现象。 

2.1.9 设计雨型 Design Storm Pattern 

设计暴雨在时程上的分配和在空间上的分布型式。 

2.1.10 净雨量 Effective Precipitation 

扣除集水区蒸发、植被截流、洼蓄和土壤下渗等损失后的降雨量。 

2.1.11 地质灾害现状评估 Present Assessment of Geological Disaster Risk 

探明研究区现已发育的灾害类型、规模大小、分布、发育程度及危害对象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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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引发因素、形成机制、稳定性和危害程度进行综合分析，对现已发育的地质灾

害危险性开展评估。 

2.2 符 号 

2.2.1 地震灾害 

A—评估区内所有建筑的总建筑面积； 

Ah—评估区内居住建筑的建筑面积； 

dC 、 qC —单体建筑装修重置单价、群体建筑装修平均重置单价； 

i,dD 、 i,qD —单体建筑装修直接经济损失、群体建筑装修直接经济损失； 

id —地震人口受伤率或死亡率； 

dF 、 dF —单体建筑室内财产单价、群体建筑室内财产平均单价； 

i,dG 、 i,qG —单体建筑室内财产损失比、群体建筑室内财产损失比； 

i,dH 、 i,qH —单体建筑装修损失比、群体建筑装修损失比； 

i,dL 、 i,qL —单体结构直接经济损失、群体建筑结构直接经济损失； 

m—评估区内人口总数； 

dP 、 qP —单体建筑结构重置单价、群体建筑结构平均重置单价； 

i,dR 、 i,qR —单体建筑结构损失比、群体建筑结构损失比； 

i,dS 、 i,qS —单体建筑破坏面积、群体建筑破坏总面积； 

i,dT 、 i,qT —单体建筑室内财产直接经济损失、群体建筑室内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评估区内人口密度。 

2.2.2 台风灾害 

A— 结构迎风面投影面积； 

DC —风载系数； 

U(z)— 高度 z 处的平均风速； 

kw — 结构风荷载标准值； 

0w — 基本风压； 

gz — 高度 z 处的阵风系数； 

z — 高度z处的风振系数； 

a — 空气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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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z — 风荷载体型系数、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1s — 风荷载局部体型系数； 

 — 结构内力； 

e 、 c 、 q — 钢结构主材弹性强度、主材屈服强度、主材极限强度； 

s — 树木抗弯强度。 

2.2.3 暴雨内涝 

Ac— 人口聚集区面积； 

fA — 评估区受淹面积； 

sA — 评估区总面积； 

Do— 截流和洼蓄量； 

E— 蒸发量，短历时降雨可忽略不计； 

fm— 土壤入渗率； 

i— 设计降雨强度； 

,aiL — 农业用地直接经济损失； 

,fiL — 建筑类用地室内财产直接损失； 

P — 建筑物室内资产密度； 

aP — 农作物产值； 

fP — 评估区内暴雨内涝影响人口总数； 

Ro— 暴雨净雨量； 

iR — 室内资产暴雨内涝损失比； 

,aiR — 农作物暴雨内涝损失比； 

,fiS — 建筑受淹面积； 

,aiS — 农作物受淹面积； 

t— 降雨历时。 

2.2.4 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系数； 

,diL —单体建（构）筑物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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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 —单体建（构）筑物面积； 

,diR —单体建筑结构损失比； 

dP —单体建筑结构重置单价，按每平方米计算； 

,qiL —群体建（构）筑物直接经济损失； 

,qiS —群体建（构）筑物总面积； 

,qiR —群体建筑结构损失比； 

qP —群体建筑结构平均重置单价，按每平方米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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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工作区与工作级别 

3.1.1 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应划分工作区，工作区是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工作和评估

结果输出的基本单元。 

3.1.2 城市灾害损失评估的工作区宜和城市的行政区划一致，可按区（县）、街道

（乡镇）、社区三级行政区划划分工作区。 

3.1.3 各工作区的城市灾害损失评估根据获取数据粒度、工作详细程度和分析精

度可分为甲级、乙级两个工作级别，不同工作级别的工作区划分可按本标准附录

A。 

3.1.4 不同工作级别的工作区的工作要求应满足表3.1.4的规定。 

表3.1.4 不同工作级别的工作区的工作要求 

工作要求 
工作级别 

甲级 乙级 

数据粒度 A B 

工作详细程度 A B 

分析精度 A B 

说明：表中“A”表示所需数据粒度、工作详细程度和分析精度要求高，“B”表示

所需数据粒度、工作详细程度和分析精度较高。 

3.2 工作内容 

3.2.1 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应包含下列内容： 

1 城市灾害情景构建； 

2 城市灾害易损性或脆弱性评价； 

3 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及分级。 

3.2.2 城市灾害情景构建包括致灾因子识别、历史灾害调查分析与灾害影响场设

定。 

3.2.3 城市灾害易损性与脆弱性评价主要包括承灾体易损性或脆弱性评价、次生

灾害危险性评估。 

3.2.4 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及分级主要包括城市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评估、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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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社会影响和城市灾害分级。 

3.2.5 城市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应基于城市灾害易损性与脆弱性评价结果进行评估，

评估时应按灾害发生时的当地价格(人民币)计算。 

3.2.6 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工作完成后，应编制相应的评估报告。 

3.3 数据要求 

3.3.1 城市灾害损失评估所需的基础数据应根据不同工作等级的工作要求获取。 

3.3.2 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基础数据获取宜以搜集利用现有资料为主，当现有资料

不能满足评估要求时，应补充现场调查、遥感调查、室内实验和原位测探等。 

3.3.3 当采用现场调查、实验、测试等获取评估数据时，各类调查方法和实验、

测试方案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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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震灾害 

4.1 一般规定 

4.1.1 城市地震灾害损失评估，甲级和乙级工作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应满足表

4.1.1的规定。 

表4.1.1 城市地震灾害损失评估不同工作级别的工作内容及工作要求 

序号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甲级 乙级 

1 城市地震动影响场设定 A B 

2 建（构）筑物地震易损性评价 A B 

3 生命线工程系统地震易损性评价 A B 

4 地震次生灾害危险性评估 A B 

5 地震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与人员伤亡评估 A B 

6 城市地震灾害评级 A B 

说明：“A”表示工作详细程度和分析精度“高”； “B”表示工作详细程度和分析

精度“一般”。 

4.1.2 城市地震灾害损失评估应按照附录 B 规定的流程开展工作。 

4.1.3 城市地震灾害损失评估工作完成后，应编写《城市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报告》

（简称《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可按照附录 C 的格式编写。 

4.2 城市地震动影响场设定 

4.2.1 城市地震动影响场设定应确定城市不同超越概率水平地震动及其影响场的

基本参数。 

4.2.2 城市地震动影响场设定所需的基础数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地震活动性调查数据； 

2 城市场地条件和地震动参数衰减关系； 

3 城市历史震害调查； 

4 城市地震危险性小区划。 

4.2.3 城市地震动影响场，应基于城市的抗震设防标准和城市地震危险性评估结

果设置三类设定地震。 

4.2.4 设定地震可采用构造地震法或历史地震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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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设定地震的地震动影响场，可利用适合于评估区域的设定地震动参数和地

震动参数衰减关系获得，场地条件对地震动参数的影响可采用《中国地震动参数

区划图》（GB18036）给出的经验系数进行调整。 

4.3 城市地震易损性评价 

I 城市建筑 

4.3.1 城市建筑地震易损性评价应分析城市建筑在设定地震及地震动影响场作用

下的易损性，对其在地震灾害下的破坏等级及破坏分布做出快速可靠的评价。 

4.3.2 城市建筑在地震作用下的破坏等级应按照《建(构)筑物地震破坏等级划分》

（GB/T 24335）的规定划分为基本完好、轻微破坏、中等破坏、严重破坏和毁坏

5 个级别。 

4.3.3 城市建筑可以分为重要建筑和一般建筑，重要建筑应包括： 

1 党政机关、抗震救灾指挥部等部门的主要办公楼； 

2 公安、消防、医疗救护、学校、幼儿园等单位的主要建筑； 

3 用于应急避难的大型公共场所、大型地下建筑及其他重要建筑； 

4 生命线工程系统的重要建筑，如火车站、机场、水厂、发电厂、通讯中心等

的主体建筑物。 

4.3.4 一般建筑指除重要建筑以外的其他建筑。 

4.3.5 甲级和乙级工作区的城市建筑地震易损性分析所需的数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作区内所有重要建筑的详细信息，包括建筑面积、建筑高度、层数、用途、

结构类型、设防标准、建造年代、场地条件、力学参数等； 

2 工作区内一般建筑的群体信息，包括结构类型、各类型建筑的建筑面积、建

筑高度、建筑层数、设防标准、建设年代以及抗力分布等。 

4.3.6 甲级工作区的城市建筑地震易损性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重要建筑物应采用时程分析法进行单体建筑地震易损性分析； 

2 一般建筑物可采用时程分析法、反应谱法、频域分析法或易损性曲线法进行

地震易损性分析。 

4.3.7 乙级工作区的城市建筑地震易损性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重要建筑物应满足4.3.6中第一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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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建筑物可采用震害矩阵法或其他简化方法进行地震易损性分析。 

4.3.8 工作区内特殊结构形式的重要建筑，如古建筑、重要的大型工业设备等，

宜进行专门的地震易损性分析。 

4.3.9 城市建筑地震易损性评价结果应包括： 

1 评估基础数据； 

2 工作区内重要建筑及一般建筑的地震破坏等级及震害分布； 

3 城市区域建筑抗震能力评价结果、地震高危区域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4 针对城市建筑抗震薄弱环节提出防震减震措施或建议。 

II 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 

4.3.10 需进行地震易损性评价的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应包括交通系统、供水系统、

供气系统、电力系统、通信系统。 

4.3.11 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地震易损性评价应包括： 

1 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中各组成部分的地震易损性评价； 

2 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网络抗震可靠性评价。 

4.3.12 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中建（构）筑物除特殊说明外应按照城市建筑地震易

损性评价的规定进行。 

4.3.13 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地震破坏等级应按照《生命线工程地震破坏等级划分》

（GB/T 24336）的规定划分为基本完好、轻微破坏、中等破坏、严重破坏和毁坏

5 个级别。 

4.3.14 甲级和乙级工作区的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地震易损性分析所需数据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交通系统：交通网络平面图，应注明桥梁、隧道及交通枢纽等的位置，工作

区内道路、桥梁、隧道、交通枢纽、机场、地铁、磁浮线、港口等的详细信息，

包括场地条件、抗震设防标准、力学参数等； 

2 供水系统：供水网络平面图，应注明泵站、水厂的位置，供水管网各管段的

长度、管径、材料、建造年代、埋深、接口形式、场地条件以及抗震设防标准等； 

3 供气系统：供气网络平面图，应注明气源厂、门站、调压站的位置，城市供

气管网各管段的长度、管径、材料、建造年代、埋深、接口形式、场地条件以及

抗震设防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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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力系统：电网接线图、电网地下埋线图，评估区内的电厂、变电站、输电

塔等重要结构的抗震设防标准和结构抗力分布，主要高压电气设备的设备名称、

型号、安装方式等； 

5 通信系统：重要通信塔站的详细信息，重要通信设备的设备名称、型号、安

装方式及固定情况等。 

4.3.15 甲级工作区的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地震易损性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通系统中的桥梁、隧道及城市立交等应采用时程分析法或非线性静力推覆

法进行地震易损性分析，城市道路可采用层次分析法或震害度法进行地震易损性

分析，交通系统网络可采用蒙特卡洛方法开展连通可靠性分析； 

2 供水系统中的泵站、水厂等主体结构可采用规范校核法进行地震易损性分析，

供水管道可采用震害率法或理论分析法进行地震易损性分析，供水系统网络可采

用蒙特卡洛方法开展功能可靠性分析； 

3 供气系统中的气源厂、门站、调压站等主体结构可采用规范校核法进行地震

易损性分析，储气罐可采用抗力校核法进行地震易损性分析，供气管道可采用震

害率法或理论分析法进行地震易损性分析，供气系统网络可采用蒙特卡洛方法开

展连通可靠性分析； 

4 电力系统中的电力调度中心、电厂发电站主厂房、枢纽变电站的主要电气设

备可采用弹塑性时程法或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进行地震易损性分析，电力系统网络

可采用蒙特卡洛方法开展功能可靠性分析； 

5 通信系统中主要通信设备可采用抗滑移或抗倾覆能力校核法进行地震易损

性分析。 

4.3.16 乙级工作区的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地震易损性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通系统中的桥梁、隧道及城市立交可采用统计分析法、抗震性能评估简化

方法等进行地震易损性分析，城市道路可采用震害度法或经验分析法进行地震易

损性分析，交通系统网络可采用经验分析法开展连通可靠性分析； 

2 供水系统中的泵站、水厂等主体结构可采用变形或强度校核法进行地震易损

性分析，供水系统网络可采用经验分析法开展功能可靠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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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气系统中的气源厂、门站、调压站等的主体结构可采用抗震性能评估简化

方法进行地震易损性分析，储气罐可采用抗力校核法进行地震易损性分析，供气

系统网络可采用经验分析法开展连通可靠性分析； 

4 电力系统中的电力调度中心、电厂发电站主厂房、枢纽变电站中主要的电气

设备可采用抗滑移或抗倾覆能力校核法进行地震易损性分析，电力系统网络可采

用经验分析法开展功能可靠性分析； 

5 通信系统中主要通信设备可采用经验统计法进行地震易损性分析。 

4.3.17 重要城市生命线工程结构和设施应开展专门的地震易损性评价。 

4.3.18 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地震易损性评价成果应包括： 

1 生命线工程系统基础数据； 

2 交通系统中桥梁、隧道等交通枢纽工程及城市道路的震害分析结果，交通系

统网络连通可靠性分析结果及抗震薄弱环节； 

3 供水系统中重要主体结构与供水管网的震害分析结果，供水系统网络功能可

靠性分析结果及抗震薄弱环节； 

4 供气系统中主体结构、重要设备与供气管网的震害分析结果，供气系统网络

连通可靠性分析结果及抗震薄弱环节； 

5 电力系统中主体建（构）筑物及高压电气设备的震害分析结果，供电系统功

能可靠性分析结果及抗震薄弱环节； 

6 通信系统中主体建筑及主要通信设备的震害分析结果； 

7 重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结构和设施专项地震易损性分析结果； 

8 针对各生命线工程系统的抗震薄弱环节提出防震减灾措施或建议。 

III 城市地震次生灾害危险性分析 

4.3.19 城市地震次生灾害评估应考虑地震次生火灾、地震次生水灾、爆炸、毒气

泄漏与扩散、放射性污染、海啸的危险性分析。 

4.3.20 城市地震次生灾害的危险性等级可根据各次生灾害的影响范围和严重程

度划分为三个等级： 

1 I 级，影响区域广泛或可引起大量人员伤亡； 

2 II 级，影响区域小但可引起少量人员伤亡； 

3 III 级，影响区域小且不会造成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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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1 甲级和乙级工作区城市地震次生灾害评估所需的资料应包括： 

1 次生火灾：易产生次生火灾的老旧民房集中区域位置，加油站（库）、燃气

站（库）的位置及油气储量，生产、销售、存储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单位及企业的

位置、存储易燃易爆危险品的规模，重点防火单位及其易燃危险品的储量； 

2 次生水灾、海啸：各级水库位置、坝体类型、建造年代、设防烈度，评估区

内江河长度、流域面积、堤防长度、建造年代、设防烈度等，湖海堤围长度、所

属水系、建造年代、设防等级等，重要水闸的位置、所属堤防或堤围、建造年代、

闸门结构、设计流量等； 

3 爆炸、毒气泄漏、放射性污染：生产、加工、存储有毒有害、易爆、放射性

物品的单位或企业所在地、危险品种类及储存当量。 

4.3.22 城市地震次生火灾危险性评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甲级工作区可采用概率模型法估计工作区内地震次生火灾的发生次数； 

2 乙级工作区可采用回归分析法估计工作区内地震次生火灾的发生次数； 

3 城市地震次生火灾影响范围，可根据火灾发生次数和火灾发生位置，采用简

化方法或经验方法进行估算。 

4.3.23 其他城市地震次生灾害宜根据调查信息和灾害种类，采用相应的简化方法

或经验估计方法进行城市地震次生灾害危险性分析，确定次生灾害影响范围。 

4.3.24 城市地震次生灾害危险性评估成果应包含： 

1 次生灾害基础数据与次生灾害源分布情况； 

2 次生灾害影响范围图； 

3 次生灾害危险性区划图； 

4 城市地震次生灾害薄弱环节及防灾减灾措施或建议。 

4.4 地震灾害损失评估 

4.4.1 城市地震灾害损失评估应包括地震直接经济损失评估、伤亡人口评估和地

震灾害分级。 

I 建筑直接经济损失 

4.4.2 建筑震害直接经济损失应包括： 

1 建筑结构直接经济损失； 



14 
 

2 建筑装修直接经济损失； 

3 室内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4.4.3 甲级和乙级工作区建筑震害直接经济损失评估所需的数据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发生破坏的重要建筑的破坏等级和建筑面积； 

2 发生破坏的群体建筑的破坏等级和总面积； 

3 重要建筑单体结构重置单价、室内装修重置单价及室内财产单价； 

4 各类一般建筑平均重置单价、室内装修平均重置单价及室内财产平均单价。 

4.4.4 甲级和乙级工作区的建筑结构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重要建筑单体结构的地震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可按下式计算 

i,d i,d i,d dL S R P                        (4.4.4-1) 

式中: i,dL ——单体建筑结构发生第 i 破坏等级的直接经济损失； 

i,dS ——发生第 i 破坏等级的单体建筑的建筑面积； 

i,dR ——单体建筑结构在第 i 破坏等级下的损失比； 

dP ——单体建筑结构的重置单价，按元/平方米计算。 

2 各类一般建筑结构的地震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可按下式计算 

i,q i,q i,q qL S R P                        (4.4.4-2) 

式中: i,qL ——某类建筑结构发生第 i 破坏等级的直接经济损失； 

i,qS ——某类建筑发生第 i 破坏等级的建筑面积； 

i,qR ——某类建筑结构在第 i 破坏等级下的损失比； 

qP ——某类建筑结构的平均重置单价，按元/平方米计算。 

3 城市建筑结构地震破坏损失比可按表 4.4.4 的规定取值。 

表 4.4.4 城市建筑结构地震破坏损失比（%） 

建筑类型 
损失比 

基本完好 轻微破坏 中等破坏 严重破坏 毁坏 

砌体结构 
区间 0~5 6~15 16~45 46~100 81~100 
中值 2 11 31 73 91 

钢筋混凝

土结构 
区间 0~5 6~15 16~45 46~100 81~100 
中值 3 12 31 73 91 

钢结构 
区间 0~4 5~16 17~45 46~100 81~100 
中值 2 11 31 73 91 

地下结构 
区间 0~6 7~16 17~45 46~100 81~100 
中值 3 12 31 75 95 



15 
 

4.4.5 甲级和乙级工作区的建筑装修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重要建筑单体装修的地震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可按下式计算 

i,d i,d i,d dD S H C                        (4.4.5-1) 

式中: i,dD ——单体建筑发生第 i 破坏等级的建筑装修直接经济损失； 

i,dH ——单体建筑装修在第 i 破坏等级下的损失比； 

dC ——单体建筑装修重置单价，按元/平方米计算。 

2 各类一般建筑装修的地震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可按下式计算 

i,q i,q i,q qD S H C                        (4.4.5-2) 

式中: i,qD ——某类建筑发生第 i 破坏等级的建筑装修直接经济损失； 

i,qH ——某类建筑装修在第 i 破坏等级下的损失比； 

qC ——某类建筑装修平均重置单价，按元/平方米计算。 

3 城市建筑装修地震破坏损失比可按表 4.4.5 的规定取值。 

表 4.4.5 城市建筑装修地震破坏损失比（%） 

建筑类型 
损失比 

基本完好 轻微破坏 中等破坏 严重破坏 毁坏 

居民建筑 
区间 0~6 7~16 17~45 46~100 81~100 
中值 3 12 31 73 91 

商业建筑 
区间 0~6 7~16 17~45 46~100 81~100 
中值 3 12 31 73 91 

工业仓储

建筑 
区间 0~4 5~15 16~45 46~100 81~100 
中值 2 11 31 73 91 

公共建筑 
区间 0~5 6~15 16~45 46~100 81~100 
中值 2 11 31 75 95 

4.4.6 甲级和乙级工作区的建筑室内财产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重要建筑单体室内财产的地震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可按下式计算  

i,d i,d i,d dT S G F                        (4.4.6-1) 

式中: i,dT ——单体建筑发生第 i 破坏等级的室内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i,dG ——单体建筑室内财产在第 i 破坏等级下的损失比； 

dF ——单体建筑室内财产单价，按元/平方米计算。 

2 各类一般建筑室内财产的地震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可按下式计算 

i,q i,q i,q qT S G F                        (4.4.6-2) 

式中: i,qT ——某类建筑发生第 i 破坏等级的室内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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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G ——某类建筑室内财产在第 i 破坏等级下的损失比； 

qF ——某类建筑室内财产平均单价，按元/平方米计算。 

3 建筑室内财产地震破坏损失比可按表 4.4.6 的规定选取。 

表 4.4.6 建筑室内财产地震破坏损失比（%） 

建筑类型 
损失比 

基本完好 轻微破坏 中等破坏 严重破坏 毁坏 
居民建

筑 
区间 0~5 6~15 16~45 46~100 81~100 
中值 3 11 31 73 91 

商业建

筑 
区间 0~6 7~18 17~45 46~100 81~100 
中值 4 12 31 73 91 

工业仓

储建筑 
区间 0~4 5~15 16~45 46~100 81~100 
中值 2 11 31 73 91 

公共建

筑 
区间 0~4 5~12 13~45 46~100 81~100 
中值 2 8 29 73 91 

II 生命线工程系统直接经济损失 

4.4.7 甲级和乙级工作区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震害直接经济损失评估所需的数据

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工作区内生命线工程系统概况，包括各生命线系统规模、服务能力、储运规

模等； 

2 各生命线工程系统中重要建（构）筑物的重置单价，重要设备的购买及安装

单价； 

3 工作区内城市供水和供气管道、供电系统、道路的平均重置单价。 

4.4.8 甲级工作区的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生命线工程系统中重要建筑物直接经济损失应按建筑直接经济损失评估进

行； 

2 生命线工程系统中的工程结构和设备（如桥梁、隧道、车站、机场、码头等）

的地震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可按照重置单价乘以损失比来计算； 

3 生命线工程系统中的道路、铁道、管线及渠道的地震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宜按

单位长度重置造价乘以绝对破坏长度计算； 

4 生命线工程系统中的储运资源（如自来水、油气资源、电力资源等）的直接

经济损失，可按储运规模乘以单价计算； 

5 生命线工程系统中的工程结构的地震破坏损失比可按《地震现场工作 第4 



17 
 

部分：灾害直接损失评估》（GB/T 18208.4）的规定取值。 

4.4.9 乙级工作区的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直接经济损失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工作区内的重要生命线工程系统应按照 4.4.8 的规定进行直接经济损失估算； 

2 工作区内一般生命线工程系统可采用基于地震烈度或震级的经验评估方法

进行评估。 

III 人员伤亡评估 

4.4.10 甲级和乙级工作区城市地震人员伤亡评估所需的数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工作区内人口总数、不同时段的城市室内人口密度； 

2 城市建筑地震易损性分析结果，包括建（构）筑物破坏等级，不同破坏等级

建筑物的破坏面积。 

4.4.11 甲级和乙级工作区城市地震灾害造成的受伤和死亡人数估算应满足下列

要求： 

1 工作区内地震造成的伤亡人数可根据建筑破坏等级及对应的人口伤亡率按

照下式计算： 

5

i i
1i

P S d 


                       (4.4.11-1) 

式中：P ——地震灾害造成的受伤或死亡人数； 

iS ——工作区内发生第 i 级破坏等级的建筑总面积； 

id ——第 i 破坏等级下的人口受伤率或死亡率，不同破坏等级对应的伤

亡率可按表 4.4.11 取值； 

——工作区内的室内人口密度，按不同时段选取。 

表 4.4.11 城市地震人口受伤率和死亡率 

序号 建筑物破坏等级 受伤率 死亡率 

1 基本完好 0 0 

2 轻微破坏 1/10000 0 

3 中等破坏 1/1000 1/100000 

4 严重破坏 1/200 1/1000 

5 毁坏 1/8 1/30 

2 甲级工作区不同时段的室内人口密度可按下列要求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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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班时段（6~8 时、16~19 时）： 
3

5

m

A
                 (4.4.11-2) 

白天工作时段（8~16 时）：      
4

5

m

A
                  (4.4.11-3) 

夜间休息时段（19~6 时）：      
h

9

10

m

A
                 (4.4.11-4) 

式中：m——工作区内人口总数； 

      A——工作区内所有建筑的总建筑面积； 

      Ah——工作区内居住建筑的建筑面积。 

3 乙级工作区不同时段的室内人口密度可按下列要求选取： 

白天工作时段（6~19 时）：       
1

2

m

A
                 (4.4.11-5) 

夜间休息时段（19~6 时）：       
h

m

A
                  (4.4.11-6) 

4.4.12 城市地震人员伤亡评估成果应包含下列内容： 

1 评估基础数据； 

2 不同时段内因灾死亡和受伤人口数量； 

3 人员伤亡高风险区域； 

4 地震应急救援与人口疏散、安置措施或建议。 

IV 城市地震灾害评级 

4.4.13 城市地震灾害评级应对城市行政区内的地震灾情进行合理分级。 

4.4.14 根据城市地震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和人口伤亡可将城市地震灾害分为以下

四个级别： 

1 特别重大地震灾害：地震伤亡人数在 300 人以上（含 300 人），或者直接经

济损失占全市上年国内生产总值 1%以上的地震灾害； 

2 重大地震灾害：地震伤亡人数在 50 人以上（含 50 人）、300 人以下，或者

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市上年国内生产总值 0.5%以上、1%以下的地震灾害； 

3 较大地震灾害：地震伤亡人数在 10 人以上（含 10 人）、50 人以下，或者直

接经济损失占全市上年国内生产总值 0.1%以上、0.5%以下的地震灾害； 

4 一般地震灾害：地震伤亡人数在 10 人以下，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市上年

国内生产总值 0.1%以下的地震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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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台风灾害 

5.1 一般规定 

5.1.1 城市台风灾害损失评估，甲级和乙级工作区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应满足

表5.1.1的规定。 

表5.1.1 城市台风灾害损失评估不同工作级别的工作内容及工作要求 

序号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甲级 乙级 
1 城市台风风场设定 A A 
2 建（构）筑物台风易损性评价 A B 
3 基础设施台风易损性评价 A B 
4 户外结构台风易损性评价 A B 
5 城市绿化台风易损性评价 A B 
6 台风风暴潮危险性评估 A A 
7 台风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评估 A B 
8 城市台风灾害评级 A B 

说明：“A”表示工作详细程度和分析精度“高”； “B”表示工作详细程度和分析
精度“一般”；“—”表示不需要开展此项工作。 

5.1.2 城市台风灾害损失评估应按照附录 D 规定的流程开展工作。 

5.1.3 城市台风灾害损失评估工作完成后，应编写《城市台风灾害损失评估报告》

（简称《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可按照附录 E 的格式编写。 

5.2 城市台风风场设定 

5.2.1 城市台风风场设定应确定城市风敏感结构在不同重现期台风风场下的风荷

载。 

5.2.2 城市台风风场设定所需的基础数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城市及周边历史台风调查； 

2 城市及周边历史风灾调查； 

3 城市风场环境调查。 

5.2.3 城市台风风场，应根据城市或邻近区域的台风记录设置三类设定基本风压

或基本风速。 

5.2.4 当设定基本风压小于0.3kN/m2或基本风速小于24.5m/s时，可不进行城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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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灾害损失评估。 

5.2.5 结构风荷载标准值应分别按照《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和《公

路桥梁抗风设计规范》（JTG/T 3360-01）的规定计算。 

5.3 城市台风易损性评价 

I 城市建筑 

5.3.1 城市建筑台风易损性评价，应分析城市建筑在设定台风风场作用下的破坏

等级及分布。 

5.3.2 城市建筑台风破坏等级应根据建筑的主体结构、围护结构以及附属结构的

破坏情况划分，不同等级的划分要求应符合表 5.3.2 的规定。 

表 5.3.2 城市建筑台风破坏等级划分 

破坏等级 破坏程度 围护结构破坏比 附属结构破坏比 主体结构破坏

I 级 基本完好 <5% <5% 否 

II 级 轻微破坏 5%~15% 5%~15% 否 

III 级 中等破坏 15%~50% 15%~50% 否 

IV 级 严重破坏 >50% >50% 否 

V 级 毁坏 — — 是 

5.3.3 甲级和乙级工作区的城市建筑台风易损性分析所需的数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作区内重要建筑的详细信息，包括建筑面积、几何尺寸、建筑高度、层数、

建造年代、围护结构面积、附属结构数量、建筑及围护结构和附属结构的力学参

数等； 

2 工作区内一般建筑的总体信息，各类型建筑的建筑高度、几何尺寸、建设年

代、围护结构面积、附属结构数量、结构抗力分布等； 

3 重要建筑的单体建筑重置单价； 

4 各类一般建筑平均重置单价。 

5.3.4 甲级工作区的城市建筑台风易损性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作区内重要的建筑宜采用时程分析法进行单体结构台风易损性分析； 

2 工作区内一般建筑，可采用时程分析法、频域分析法或振型分解法进行台风

易损性分析； 

3 建筑物围护结构和附属结构可采用时程分析法或规范校核法进行台风易损

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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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乙级工作区的城市建筑台风易损性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作区内重要的建（构）筑物应满足本标准5.3.4中第一款的规定；  

2 工作区内一般建（构）筑物，可采用易损性曲线法或其他简化方法进行风灾

预测； 

3 工作区内建（构）筑物的围护结构和附属结构，可采用规范校核法或历史风

灾调查统计法进行风灾预测。 

5.3.6 评估区域内特殊结构形式的城市重要建筑，应开展专门的台风易损性分析。 

5.3.7 城市建筑台风易损性分析成果应包括：  

1 评估基础数据；  

2 工作区内重要建筑及一般建筑的台风破坏等级及易损性分布； 

3 工作区内建（构）筑物抗风能力评估结果、城市建筑风灾高危区及存在的主

要问题； 

4 城市建筑抗风措施或建议。 

II 基础设施 

5.3.8 需进行台风易损性评价的城市基础设施应包括交通系统中重要的桥梁结构、

电力系统中的输电塔（杆）线、通信系统中的通信塔站等。 

5.3.9 城市基础设施台风破坏等级应按照如下规定划分： 

1 城市桥梁台风破坏等级应根据主体结构、围护结构和附属结构的破坏情况划

分，不同破坏等级的划分标准应符合表5.3.9-1的规定。 

表 5.3.9-1 城市桥梁台风破坏等级划分 

破坏等

级 
破坏程度 

围护结构

破坏比 
附属结构

破坏比 
主体结构

是否破坏

I 级 基本完好 <5% <5% 否 

II 级 轻微破坏 5%~15% 5%~15% 否 

III 级 中等破坏 15%~50% 15%~60% 否 

IV 级 严重破坏 >50% >50% 否 

V 级 毁坏 — — 是 

2 输电塔（杆）线、通信塔站在台风灾害下的破坏等级根据材料强度划分，不

同破坏等级的划分标准应符合表5.3.9-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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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9-2 输电塔（杆）线、通信塔站台风破坏等级划分 

破坏等级 破坏程度 强度要求 

I 级 基本完好 e   

II 级 轻微破坏 e c     

III 级 中等破坏 
1

( )
2c c q       

IV 级 严重破坏 
1

( )
2 c q q       

V 级 毁坏 q   

说明：“ ”为结构内力，“ e ”为主材弹性强度，“ c ”为主材屈服强度，“ q ”为

主材极限强度。 

5.3.10 甲级和乙级工作区的基础设施台风易损性分析所需数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作区内桥梁结构的详细信息，包括桥型、建造年代、桥梁总长、主跨、桥

面高程、桥塔高度、材料参数、围护结构长度、附属结构数量、桥梁结构重置单

价。 

2 工作区内输电塔（杆）线的总体信息，包括电网主网平面图、输电塔（杆）

的类型、材料参数、各类塔（杆）总数、高度分布、输电塔（杆）线的平均重置

单价等； 

3 重要通信塔站的详细信息，包括结构高度、材料参数、建造年代、结构类型、

通信塔站平均重置单价等。 

5.3.11 甲级工作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台风易损性分析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工作区内的桥梁结构应采时程分析分析法进行台风易损性分析； 

2 工作区内的输电塔（杆）线结构可采用故障率法进行台风易损性分析； 

3 工作区内的通信塔站可采用时程分析法或强度校核法进行台风易损性分析； 

4 城市输电路网应进行网络功能可靠性分析。 

5.3.12 乙级工作区的城市基础设施的台风易损性分析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工作区内的重要桥梁结构应按照本标准 5.3.11 第一款规定执行，一般桥梁结

构可采用易损性曲线法进行台风易损性分析； 

2 工作区内的输电塔（杆）线可采用易损性曲线法或其他简化方法进行台风易

损性分析； 

3 工作区内的通信塔站可采用易损性曲线法或其他简化方法进行台风易损性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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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输电路网宜进行网络功能可靠性分析。 

5.3.13 工作区内特别重要的基础设施，应开展专门的台风易损性评价。 

5.3.14 城市基础设施台风易损性分析成果应包括： 

1 评估基础数据； 

2 工作区内发生破坏桥梁的数量及对应的破坏等级，城市桥梁抗风薄弱环节； 

3 工作区内发生不同破坏等级的输电塔（杆）线数量及输电路网的网络功能可

靠性分析结果，输电塔（杆）线抗风薄弱环节； 

4 工作区发生不同破坏等级的通信塔站数量，通信塔站抗风薄弱环节； 

5 对城市基础设施抗风薄弱环节提出有针对性的抗风减灾措施或建议。 

III 户外结构 

5.3.15 需进行台风易损性分析的城市户外结构应包括广告牌、交通指示牌、电子

显示屏等风敏感结构。 

5.3.16 户外广告牌、交通指示牌的破坏等级根据材料强度可划分为 5 个等级，不

同破坏等级的划分要求应符合表 5.3.16 的规定。 

表 5.3.16 户外广告牌、交通指示牌台风灾害破坏等级划分 

破坏等级 破坏程度 强度要求 

I 级 基本完好 e   

II 级 轻微破坏 e c     

III 级 中等破坏 
1

( )
2c c q       

IV 级 严重破坏 
1

( )
2 c q q       

V 级 毁坏 q   

说明：“ ”为结构内力，“ e ”为主材弹性强度，“ c ”为主材屈服强度，“ q ”为

主材极限强度。 

5.3.17 甲级和乙级工作区的户外结构台风易损性分析所需的数据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户外广告牌的类型、高度、广告牌面积、材料参数，评估区域内各类户外广

告牌的数量、平均重置单价等； 

2 交通指示牌的类型、高度、指示牌面积、材料参数，评估区域内各类交通指

示牌的数量、平均重置单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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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户外电子显示屏的类型、高度、显示屏面积、支撑方式、主材强度等，评估

区域内各类电子显示屏的数量、平均重置单价等； 

5.3.18 甲级和乙级工作区的户外结构可采用时程分析法强度校核法或易损性曲

线法进行台风易损性分析。 

5.3.19 户外结构台风易损性分析成果应包含： 

1 评估基础数据； 

2 户外结构破坏等级及对应的破坏数量； 

3 户外结构抗风减灾措施或建议。 

IV 城市绿化 

5.3.20 需进行台风易损性分析的城市绿化设施应包括城市行道树、城市公园及绿

地中的景观树木。 

5.3.21 城市树木风灾破坏等级应根据主干的抗弯强度分为 5 个等级，不同破坏等

级的划分标准应符合表 5.3.21 的规定。 

表 5.3.21 城市树木台风破坏等级划分 

破坏等级 破坏程度 宏观现象 强度标准 

I 级 基本完好 
主干完好，中、小枝和叶量损失较

少 
0.3 s  

II 级 轻微破坏 
主干完好，中、小枝和叶量损失较

多 
0.3 0.5s s   

III 级 中等破坏 主干产生一定倾斜 0.5 0.7s s   

IV 级 严重破坏 主干产生严重倾斜 0.7 s s     

V 级 毁坏 主干完全倒伏或折断 s   

说明：“ ”表示树木内力，“ s ”表示树木抗弯强度。 

5.3.22 甲级和乙级工作区城市绿化台风易损性分析所需的数据应包括城市行道

树和景观树的总体信息，各品种树木的树高、树木胸径、树木等效迎风面积、树

木抗弯强度、平均重置单价等。 

5.3.23 甲级和乙级工作区的城市树木可采用抗弯强度校核法进行台风易损性分

析。 

5.3.24 工作区内的名贵树木、保护树木应进行专门的台风易损性评价。 

5.3.25 城市树木台风易损性分析成果应包括： 

1 评估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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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行道树和景观树破坏等级及不同破坏等级树木的破坏数量； 

3 城市行道树抗风减灾措施或建议。 

V 台风风暴潮危险性评估 

5.3.26 甲级工作区和部分临海的乙级工作区必须开展城市台风风暴潮危险性评

估。 

5.3.27 台风风暴潮危险性等级根据平均淹没水深划分为 5 个等级，不同危险性等

级的划分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I 级，平均淹没水深大于 300cm； 

2 II 级，平均淹没水深为 120~300cm； 

3 III 级，平均淹没水深为 50~120cm； 

4 IV 级，平均淹没水深为 15~50cm； 

5 V 级，平均淹没水深小于 15cm。 

5.3.28 甲级和乙级工作区的城市风暴潮危险性评估所需数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工作区内的地理信息；  

2 工作区内的水文气象信息；  

3 工作区内的海塘堤防信息。 

5.3.29 城市台风风暴潮可采用数值模拟方法进行危险性评估。 

5.3.30 城市台风风暴潮危险性评估成果应包含： 

1 评估基础数据； 

2 危险性区划图，须标明可能的 大淹没范围及水深分布； 

3 风暴潮防灾减灾措施或建议。 

5.4 台风灾害损失评估 

5.4.1 城市台风灾害损失评估应包括城市台风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和台风灾害

分级。 

I 台风灾害直接经济损失 

5.4.2 城市台风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应估算台风风灾和台风风暴潮次生灾害造

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建（构）筑物直接经济损失、基础设

施直接经济损失、户外结构直接经济损失和城市绿化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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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台风风暴潮次生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可按照城市暴雨内涝灾害直接经

济损失采用本标准第 6 章的方法进行估算。 

5.4.4 甲级和乙级工作区的建筑风灾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重要建（构）筑物单体结构的风灾直接经济损失可按下式计算 

i,d i,d i,d dL S R P                          (5.4.4-1) 

式中：Li,d——单体建筑在第 i 破坏等级下的直接经济损失； 

i,dR ——单体建筑在第 i 破坏等级下的损失比，可按照表 5.4.4 的规定选取； 

2 各类一般建筑的风灾直接经济损失可按下式计算： 

i,q i,q i,q qL S R P                        (5.4.4-2) 

式中：Li,q——某类建筑在第 i 破坏等级下的直接经济损失； 

i,qR ——某类建筑在第 i 破坏等级下的损失比，可按照表 5.4.4 的规定选取； 

表 5.4.4 城市建（构）筑物不同台风破坏等级损失比(%) 

结构类型 
破坏等级 

基本完好 轻微破坏 中等破坏 严重破坏 毁坏 

木结构 
范围 0~5 6~15 16~30 31~60 61~100 
中值 3 13 23 46 85 

砌体、钢筋

混凝土结构 
范围 0~3 4~12 13~25 26~50 51~100 
中值 2 5 19 38 85 

钢结构 
范围 0~4 5~15 16~28 29~50 50~100 
中值 2 10 12 40 85 

5.4.5 城市基础设施风灾直接经济损失可按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地震灾害直接经

济损失的方法进行估算，不同破坏等级对应损失比可按照表 5.4.5 取值。 

5.4.5 城市基础设施不同台风灾害破坏等级损失比（%） 

结构类型 
破坏等级 

基本完好 轻微破坏 中等破坏 严重破坏 毁坏 

桥梁 
范围 0~3 3~12 13~15 16~50 50~100 
中值 2 8 10 35 85 

输电塔线 
范围 0~5 6~15 16~35 36~55 56~100 
中值 3 11 26 46 85 

通信塔架 
范围 0~5 6~15 16~35 36~55 56~100 
中值 3 11 26 46 85 

5.4.6 户外结风灾直接经济损失可按照重置单价乘以损失比计算，户外结构不同

破坏等级对应的损失比可按照表 5.4.6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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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6 户外结构不同台风破坏等级损失比（%） 

损失比 基本完好 轻微破坏 中等破坏 严重破坏 毁坏 
范围 0~5 6~15 16~40 41~60 61~100 
中值 3 12 28 52 85 

5.4.7 城市绿化台风破坏直接经济损失可按照重置单价乘以损失比计算，城市绿

化不同破坏等级对应的损失比可按照表 5.4.7 取值。 

表 5.4.7 城市绿化不同台风破坏等级的损失比（%） 

损失比 基本完好 轻微破坏 中等破坏 严重破坏 毁坏 
范围 0~5 6~15 16~35 36~60 61~100 
中值 3 12 26 48 85 

5.4.8 城市台风灾害直接经济总损失应为城市建（构）筑物直接经济损失、基础

设施直接经济损失、户外结构直接经济损失和城市绿化直接经济损失之和。 

II 城市台风灾害评级 

5.4.9 城市台风灾害根据直接经济损失可分为以下四个级别： 

1 特别重大台风灾害：台风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市上年 GDP 超过 1%； 

2 重大台风灾害：台风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市上年 GDP 的 5‰~1%； 

3 较大台风灾害：台风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市上年 GDP 的 1‰~5‰； 

4 一般台风灾害：台风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市上年 GDP 的 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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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暴雨内涝灾害 

6.1 一般规定 

6.1.1 城市暴雨内涝灾害损失评估，甲级和乙级工作区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应

满足表 6.1.1 的规定。 

表 6.1.1 城市暴雨内涝灾害损失评估不同工作级别的工作内容及工作要求 

序号 工作内容 
工作级别 

甲级 乙级 

1 城市暴雨强度设定 A B 

2 城市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 A B 

3 暴雨内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评估 A B 

4 暴雨内涝灾害影响人口评估 A B 

5 城市暴雨内涝灾害评级 A B 

说明：“A”表示工作详细程度和分析精度“高”；“B”表示工作详细程度和分析精

度“一般”。 

6.1.2 城市暴雨内涝灾害损失评估应按照附录 F 规定的流程开展工作。 

6.1.3 城市暴雨内涝灾害损失评估工作完成后，应编写《城市暴雨内涝灾害损失

评估报告》（简称《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可按照附录 G 的格式编写。 

6.2 城市暴雨强度设定 

6.2.1 城市暴雨强度设定应确定不同重现期下的城市暴雨净雨量。 

6.2.2 城市暴雨强度设定所需的数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城市历史暴雨记录；  

2 城市历史内涝灾害损失调查统计数据； 

3 城市地理地质信息； 

4 城市防洪排涝设施信息。 

6.2.3 城市暴雨强度，应根据城市历史暴雨观测资料和城市排涝设计标准设置三

类设计暴雨量。 

6.2.4 进行城市暴雨强度设定时，降雨历时应根据评估区域的服务面积按照表

6.2.4 的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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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4 评估区域服务面积对应的 小降雨历时 

序号 服务面积 小降雨历时 

1 <25km2 2h 

2 25km2~50km2 3h 

3 50km2~100km2 6h 

4 ≥100km2 12h 

6.2.5 对于短历时降雨的工作区，应采用设计暴雨强度公式和暴雨设计雨型计算

设计雨量。 

6.2.6 对于长历时降雨的工作区，由于缺乏长历时暴雨观测数据，可选取该评估

区具有代表性的一场暴雨的降雨历程，采用等倍比放大法或等频率放大法确定设

计雨型，设计暴雨强度公式应在短历时模型的基础上考虑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匀性

和管网汇流过程，采用管网模型法校核雨水设计流量。 

6.2.7 净雨量和净雨过程线的确定应扣除集水区蒸发、植被截流、洼蓄和土壤下

渗等损失，并应按下式计算 

o o( )mR i f t D E                         (6.2.7) 

式中：Ro——净雨量（mm）； 

fm——土壤入渗率（mm/h），可按《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 51222）

的规定计算； 

i——设计降雨强度（mm/h）； 

t——降雨历时（h）； 

Do——截流和洼蓄量（mm）； 

E——蒸发量（mm），短历时降雨可忽略不计。 

6.3 城市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 

6.3.1 城市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应对不同暴雨情景下城市下垫面的淹没面积、

淹没深度和受淹时间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估。 

6.3.2 城市暴雨内涝灾害的承灾体，根据城市下垫面的用地类型可分为居住用地、

商业用地、工业仓储用地、公共建筑用地、交通用地和农业用地。 

6.3.3 甲级和乙级工作区的城市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所需的数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工作区的数字地理信息模型，应标明工作区内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工业仓

储用地、公共建筑用地、交通用地和农业用地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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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区内居住建筑的分布图，居住建筑占地面积、层高、首层层底标高、室

内资产密度等； 

3 工作区内商业建筑的分布图，商业建筑占地面积、层高、首层层底标高、室

内物品防涝高度、室内资产密度等； 

4 工作区内工业仓储建筑的分布图，工业仓储建筑占地面积、首层层底标高、

工业厂房中设备和仓储建筑储存物品的防涝高度、室内资产密度等； 

5 工作区内公共建筑的分布图，公共建筑占地面积、首层层底标高、室内资产

密度等； 

6 工作区内交通平面图，道路和街道长度、路面标高，城市隧道长度、隧道设

计排水能力等； 

7 工作区内各种植农作物的类型、各类农业用地的面积、农田亩产产值等。 

6.3.4 甲级工作区的城市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采用水动力学方法确定工作区内的淹没面积、淹没水深和受淹时间，并绘制

水深分布图； 

2 工作区内各建筑类用地的室内淹没水深、淹没时间和淹没面积可通过将水深

分布图和建筑分布图重叠确定； 

3 工作区内交通用地中的道路和隧道淹没水深、受淹长度和淹没时间可通过将

水深分布图和交通平面图重叠确定； 

4 计算承灾体淹没深度时应扣除承灾体的设计防涝高度。 

6.3.5 乙级工作区的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采用水文学方法或水动力学方法确定工作区内的淹没面积、淹没深度和受淹

时间，并绘制水深分布图； 

2 工作区内各类用地的淹没面积（里程）、淹没深度和受淹时间可按照本标准

6.3.5 的规定确定； 

4 工作区内各类农田的淹没水深、受淹面积和淹没时间可通过将水深分布图和

农业用地分布图重叠确定； 

5 计算承灾体淹没深度时应扣除承灾体的设计防涝高度。 

6.3.6 城市下垫面承灾体的暴雨内涝灾害脆弱性等级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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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类用地的暴雨内涝脆弱性等级可根据室内淹没深度和受淹时间按照表

6.3.6-1 的规定划分。 

表 6.3.6-1 城市建筑类用地暴雨内涝脆弱性等级划分 

受淹时间 
淹没深度 

<0.05m 0.05m~0.15m 0.15m~0.5m 0.5m~1.0m ≥1.0m 

<0.5h I 级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0.5h~1.0h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1.0h~3.0h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3.0h~6.0h II 级 III 级 IV 级 IV 级 V 级 

≥6.0h I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V 级 

说明：表中“I 级”表示承灾体脆弱性低，“II 级”表示承灾体脆弱性较低，“III 级”

表示承灾体脆弱性一般，“IV 级”表示承灾体脆弱性较高，“V 级”表示承灾体脆

弱性高。 

2 对于以道路和隧道作为主要承灾体的城市交通用地，其暴雨内涝脆弱性等级

可根据道路和隧道的淹没深度和受淹时间按照表 6.3.6-2 的规定划分。 

表 6.3.6-2 城市交通用地暴雨内涝脆弱性等级划分 

受淹时间 
淹没深度 

<0.1m 0.1m~0.3m 0.3m~0.75m ≥0.75m 

<0.5h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0.5h~3.0h I 级 II 级 IV 级 V 级 

3.0h~6.0h 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6.0h II 级 IV 级 V 级 V 级 

说明：表中“I 级”表示暴雨内涝对城市道路交通几乎无影响，“II 级”表示暴雨

内涝对城市道路交通影响较小，“III 级”表示暴雨内涝对城市道路交通影响较

大，“IV 级”表示暴雨内涝对城市道路交通影响大，“V 级”表示暴雨内涝对城市

道路交通影响极大。 

3 对于以农作物为主要承灾体的农业用地，其暴雨内涝脆弱性等级应根据农作

物的淹没水深和受淹时间按照表 6.3.6-3 的规定划分。 

表 6.3.6-3 农业用地暴雨内涝脆弱性等级划分 

受淹时间 
淹没深度 

<0.1m 0.1m~0.2m ≥0.2m 

<1d I 级 II 级 III 级 

1d~2d II 级 III 级 IV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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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3d III 级 IV 级 V 级 

≥3d IV 级 V 级 V 级 

说明：表中“I 级”表示农作物暴雨内涝脆弱性低，“II 级”表示农作物暴雨内涝

脆弱性较低，“III 级”表示农作物暴雨内涝脆弱性一般，“IV 级”表示农作物暴

雨内涝脆弱性较高，“V 级”表示农作物暴雨内涝脆弱性高。 

6.3.7 甲级和乙级工作区内的大型地下公共设施，应开展专门的暴雨内涝脆弱性

评价。 

6.3.8 城市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结果应包含以下内容： 

1 评估基础数据； 

2 城市暴雨内涝淹没水深分布图，应注明淹没面积（里程）、 大淹没深度和

受淹时间； 

3 城市各类用地下垫面暴雨内涝脆弱性分区图； 

4 城市暴雨内涝高危区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5 城市防涝减灾措施或建议。 

6.4 暴雨内涝灾害损失评估 

6.4.1 城市暴雨内涝灾害损失评估应包括暴雨内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评估、暴雨

内涝影响人口评估和城市暴雨内涝灾害评级。 

I 暴雨内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 

6.4.2 城市暴雨内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应计算建筑类用地室内财产直接损失、交

通用地直接经济损失和农业用地直接经济损失。 

6.4.3 甲级和乙级工作区内建筑类用地暴雨内涝造成的室内财产直接损失可按照

下式计算。 

i,f i,f iL S R P                        (6.4.3) 

式中： i,fL ——建筑类用地在第 i 类暴雨内涝脆弱性等级下室内财产直接经济损

失； 

i,fS ——第 i 类暴雨内涝脆弱性等级建筑的受灾面积； 

iR ——第 i 类暴雨内涝脆弱性等级下室内资产的损失比，可按照表 6.4.3

的规定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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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建筑物室内资产密度，单位为元/平方米。 

表 6.4.3 室内财产不同暴雨内涝脆弱性等级资产损失比（%） 

建筑类别 
脆弱性等级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居住建筑 
范围 2~8 8~15 15~35 35~60 60~100 
中值 5 10 25 50 80 

商业建筑 
范围 1~5 5~10 10~40 40~70 70~100 
中值 3 8 30 55 85 

工业仓储

建筑 
范围 1~5 5~30 30~60 60~80 80~100 
中值 3 20 45 70 90 

公共建筑 
范围 1~5 5~10 10~30 30~50 50~100 
中值 2 8 20 38 70 

6.4.4 交通系统中的城市机动车暴雨内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应按照机动车受淹数

量乘以机动车价值估算。 

6.4.5 乙级工作区内农业用地暴雨内涝直接经济损失可按照下式计算： 

i,a i,a i,a aL S R P                         (6.4.5) 

式中： i,aL ——农业用地在第 i 类暴雨内涝脆弱性等级下的直接经济损失； 

i,aS ——第 i 类暴雨内涝脆弱性等级的农作物受灾面积； 

i,aR ——第 i 类暴雨内涝脆弱性等级下农作物的损失比，可按照表 6.4.5 的

规定取值； 

aP ——农作物产值，单位为元/公顷。 

表 6.4.5 农作物不同暴雨内涝脆弱性等级产值损失比（%） 

损失比 
脆弱性等级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范围 5~10 10~20 20~40 40~60 60~100 
中值 8 15 30 50 80 

6.4.6 城市暴雨内涝灾害直接经济总损失应为各类型用地室内财产总损失和农业

总损失之和。 

II 暴雨内涝影响人口 

6.4.7 甲级和乙级工作区的城市暴雨内涝影响人口评估所需的数据应符合下列要

求： 

1 甲级工作区常住人口总数和不同时段的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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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级工作区常住人口总数，各乡镇、街道中心城区和人口聚集区的人口总数

和不同时段的人口密度； 

3 城市暴雨内涝淹没水深分布图。 

6.4.8 甲级和乙级工作区城市暴雨内涝灾害影响人数计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城市暴雨内涝影响人口数量可根据淹没面积和受淹区人口密度按照下式计

算： 

f fP A                           (6.4.8-1) 

式中： fP ——工作区内暴雨内涝影响人口总数； 

fA ——工作区内人口聚集区的受淹面积； 

——工作区内人口聚集区的人口密度，按不同时段选取。 

2 甲级工作区不同时段的区域人口密度可按下列要求计算： 

上下班时段（6~8 时、16~19 时）：    
s

6

5

m

A
                (6.4.8-2) 

白天工作时段（8~16 时）：       
s

11

10

m

A
                   (6.4.8-3) 

夜间休息时段（19~6 时）：          
s

3

5

m

A
                 (6.4.8-4) 

式中：m——评估区内常住人口总数； 

      sA ——评估区总面积。 

3 乙级工作区不同时段的区域人口密度可按下列要求选取： 

白天工作时段（6~19 时）：          
c

9

10

m

A
                (6.4.8-5) 

夜间休息时段（19~6 时）：         
c

3

5

m

A
                 (6.4.8-6) 

式中： cA ——人口聚集区面积。 

6.4.9 城市暴雨内涝影响人口评估成果应包含以下内容： 

1 评估基础数据； 

2 暴雨内涝影响人口总数； 

3 受暴雨内涝影响高风险的人口聚集区及存在的问题； 

4 城市暴雨内涝应急救援与人口疏散、安置措施或建议。 

III 城市暴雨内涝灾害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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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0 城市暴雨内涝灾害评级应综合考虑暴雨内涝直接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城市

暴雨内涝灾害评级应以直接经济损失、暴雨内涝影响人口数量和城市交通中断比作

为评价指标。 

6.4.11 城市暴雨内涝灾害可根据下列规定划分为四个级别： 

1 特别重大暴雨内涝灾害：因灾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100 亿元，或暴雨内涝影响人

口大于 100 万，或城市交通中断比超过 50%； 

2 重大暴雨内涝灾害：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大于 50 亿小于 100 亿，或暴雨内涝影响

人口大于 50 万小于 100 万，或城市交通中断比大于 25%小于 50%； 

3 较大暴雨内涝灾害：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大于 10 亿小于 50 亿，或暴雨内涝影响

人口大于 20 万小于 50 万，或城市交通中断比大于 10%小于 25%； 

4 一般暴雨内涝灾害：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小于 10 亿，或暴雨内涝影响人口小于 20

万，或城市交通中断比小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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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质灾害 

7.1 一般规定 

7.1.1 城市地质灾害损失评估，应针对城市地面沉降、地面塌陷以及崩塌三类地

质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估。 

7.1.2 城市地质灾害损失评估应按照如下规定开展评估工作： 

1 城市地面沉降损失应按年度地质灾害的原则进行评估； 

2 城市地面塌陷应根据致灾原因采用年度灾害评估或场次地质灾害评估的原

则进行评估；对于自然因素引起的城市地面塌陷，应先开展场次地质灾害评估，

再进行年度地质灾害评估； 

3 城市崩塌宜按场次地质灾害进行评估。 

7.1.3 城市地质灾害损失评估，甲级和乙级工作区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应符合

表 7.1.3 的规定。 

表 7.1.3 城市地质灾害损失评估不同工作级别的工作内容及工作要求 

序号 工作内容 
工作级别 

甲级 乙级 
1 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设定 A B 
2 城市地面沉降灾害易损性评价 A B 
3 城市地面塌陷易损性评价 A B 
4 城市崩塌灾害易损性评价 — A 
5 城市地质灾害损失评估 A B 
6 城市地质灾害评级 A B 

说明：“A”表示工作详细程度和分析精度“高”；“B”表示工作详细程度和分析精
度“一般”，“—”表示可不开展此项工作。 

7.1.4 城市地质灾害损失评估应按照附录 H 规定的流程开展工作。 

7.1.5 城市地质灾害损失评估工作完成后，应编写《城市地质灾害损失评估报告》

（简称《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可按照附录 J 的格式编写。 

7.2 城市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设定 

7.2.1 城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以现状评估为基础，通过实证分析、理论分析、

实时地质监测数据更新、现场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实施。 

7.2.2 城市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可按上海市地方标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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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技术规程》（DGJ08-2007-2016）实施。 

7.2.3 城市地面沉降危险性评估应确定以下内容：  

1 调查工作区及邻近地区地面沉降现状及其危害，分析工作区及邻近区域历史

地面沉降特征和变化规律； 

2 分析区域地面沉降与地下水采灌、地下水位动态变化的相互关系，给出地下

水采灌与地面沉降量之间的经验关系式； 

3 城市历史累计地面沉降量等值线图，标明地面沉降严重区域； 

4 城市地面沉降危险性区划图，危险性等级分为Ⅰ、Ⅱ级，Ⅰ级表示较高危险性，

Ⅱ级表示一般危险性。 

7.2.4 城市地面塌陷危险性评估应确定以下内容： 

  1 调查工作区及邻近区域地面塌陷现状及其危害，分析工作区及邻近区域历史

地面塌陷特征和变化规律，标明地面塌陷严重区域； 

  2 调查工作区及邻近区域地质特征（②3层、⑤2层、明暗浜）及水文特征（河

流、地下水）； 

  3 调查工作区及邻近区域现状排水管道结构性缺陷，及隧道、基坑施工等地下

工程施工状况；  

  4 调查工作区及邻近区域道路荷载、降雨量、高潮位等影响因素； 

5 城市地面塌陷危险性区划图，危险性等级分为Ⅰ、Ⅱ级，Ⅰ级表示较高危险性，

Ⅱ级表示一般危险性。 

7.2.5 城市崩塌危险性评估应确定以下内容：  

1 调查工作区及邻近地区崩塌现状及其危害，分析工作区内历史崩塌灾害成因

及灾害发生规律； 

2 调查工作区岩体的岩性及其风化、剥蚀等，调查工作区的地表水、地下水径

流及其流量，检测工作区岩体产状、倾角、裂隙等参数，监测工作区岩体的变形、

沉降、应力等变化参数； 

3 调查工作区及邻近区域降雨量、气温、台风等气象参数； 

4 城市崩塌危险性区划图，危险性等级分为Ⅰ、Ⅱ级，Ⅰ级表示较高危险性，Ⅱ级

表示一般危险性。 

7.2.6 城市地面沉降灾害评估应在城市地面沉降现状评估的基础上通过地下水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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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与地面沉降的经验公式，确定城市区域地下水不同开采程度下的年沉降量。 

7.2.7 城市地面塌陷与崩塌灾害应在现状评估的基础上，确定工作区地面塌陷灾

害的发生位置、程度和灾害影响范围。 

7.3 城市地质灾害易损性评价 

7.3.1 城市地质灾害易损性评价的内容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城市地面沉降易损性评价应对评估工作区内的安全高程、建（构）筑物、市

政基础设施、防潮防涝设施、航道运力等易损性做出科学合理评估； 

2 城市地面塌陷易损性评价应对灾害影响范围内的建（构）筑物、基坑、隧道、

道路、地下管线等易损性做出科学合理评估； 

3 城市崩塌易损性评价应对影响范围内的建（构）筑物、城市道路、公共设施

等易损性做出科学合理评估。 

7.3.2 甲级工作区内城市地质灾害易损性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城市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内的建（构）筑物、市政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应采

用现场调查和模型验算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易损性分析，必要时应补充室内试验和

原位测试进行分析； 

2 城市地面塌陷影响范围内的道路，除进行灾害易损性分析外，还应评估地面

塌陷对道路通行能力的影响； 

3 城市地面塌陷灾害影响范围内的地下管线，除进行灾害易损性分析外，还应

评估地面塌陷对区域管线功能可靠性的影响。 

7.3.3 乙级工作区内城市地质灾害易损性分析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城市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内的建（构）筑物、市政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宜采

用现场调查和模型验算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易损性分析，必要时可补充室内试验和

原位测试进行分析； 

2 城市地面塌陷和崩塌影响范围内的道路，除进行灾害易损性分析外，必要时

宜补充地面塌陷和崩塌对主干道通行能力的影响； 

3 城市地面塌陷灾害影响范围内的地下管线，除进行灾害易损性分析外，必要

时可评估地面塌陷对区域管线功能可靠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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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城市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内的建（构）筑物破坏等级划分应按本标准 4.2.3 的

规定划分为基本完好、轻微破坏、中等破坏、严重破坏和毁坏 5 个级别。  

7.3.5 城市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内的道路应根据路基与路面的破坏程度划分为如下

5 个破坏级别：  

1 基本完好，仅为道路面层开裂，混凝土路面裂缝宽度小于 3mm，沥青路面

裂缝宽度小于 5mm，损坏按长度计算； 

2 轻微破坏，裂缝深度未超过面层厚度，混凝土路面裂缝宽度在 3mm~10mm

之间，沥青路面裂缝宽度在 5mm~12mm 之间，损坏按影响面积计算； 

3 中等破坏，裂缝自面层发展至基层，裂缝为贯穿裂缝，混凝土路面裂缝宽度

大于 10mm，沥青路面裂缝宽度大于 12mm，损坏按影响面积计算； 

4 严重破坏，道路发生沉陷，有明显凹陷，破坏危及路基，损坏按塌陷体体积

计算； 

5 毁坏，道路结构完全破坏，出现陷坑，路基发生塌陷或破坏，损坏按塌陷体

体积计算。 

7.3.6 城市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内的地下管线应根据管道及接口破坏情况划分为如

下 5 个破坏级别：  

1 基本完好，塌陷区域内的下埋管线无破损，管线接口未松动，管线功能无影

响； 

2 轻微破坏，塌陷区内管线接口出现松动但管线无破损，仅需小修即可恢复功

能； 

3 中等破坏，塌陷区域内的下埋管线出现局部破损，管线接口松动，需更换塌

陷区内部分管线即可恢复管线功能； 

4 严重破坏，塌陷区域内的下埋管线出现较大破损，管线接口松动甚至脱落，

需更换塌陷区内大部分管线方可恢复管线功能； 

5 毁坏，塌陷区域内的下埋管线完全破损，失去供水送气功能，需更换影响范

围内的全部管线方可恢复管线功能。 

7.3.7 城市地质灾害易损性分析结果应包含以下内容：  

1 评估基础数据； 

2 城市年地面沉降速率分布图，应标明城市地面沉降高风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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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区城市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内的建（构）筑物、市政基础设施、公共设施

等易损性评价结果；  

4 工作区城市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内的道路通行能力评估结果、下埋管线的功能

可靠性分析结果； 

5 城市地质灾害薄弱环节与防灾减灾措施或建议。 

7.4 地质灾害损失评估 

7.4.1 城市地质灾害损失评估应按照如下原则进行评估： 

1 地面沉降灾害应按照年度评估原则估算直接经济损失；  

2 地面塌陷灾害应根据致灾原因采用年度或场次评估原则进行直接经济损失

和影响人口评估。 

3 崩塌灾害应按照场次评估原则估算直接经济损失。 

I 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 

7.4.2 城市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评估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 地面沉降直接经济损失包括安全高程损失、建（构）筑物破坏损失、市政基

础设施损失等直接经济损失； 

2 地面塌陷直接经济损失包括陷坑的修复成本和邻近建（构）筑物、基坑、隧

道、道路、地下管线等破坏损失； 

3 崩塌直接经济损失包括建（构）筑物、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等破坏损失。 

7.4.3 城市地面沉降造成的安全高程损失可利用影子工程法进行估算。 

7.4.4 城市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内的建（构）筑物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应满足下列规

定： 

1 重要建筑应按照单体建筑采用下式进行直接经济损失评估： 

i,d i,d i,d dL S R P                          (7.4.4-1) 

式中： ——城市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系数，可按照表7.4.4的规定取值； 

i,dL ——单体建（构）筑物在第i类破坏等级下的直接经济损失； 

i,dS ——发生第i类破坏等级下的单体建（构）筑物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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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R ——单体建筑结构在第i类破坏等级下的损失比，不同类型建（构）筑

物在不同破坏等级下的损失比可按本标准4.4.3的规定取值； 

dP ——单体建筑结构的重置单价，按元/平方米计算。 

2 一般建筑应按照群体建筑采用下式进行直接经济损失评估： 

i,q i,q i,q qL S R P                          (7.4.4-2) 

式中： ——城市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系数，可按照表7.4.4的规定取值； 

i,qL ——群体建（构）筑物在第i类破坏等级下的直接经济损失； 

i,qS ——发生第i类破坏等级下的群体建（构）筑物总面积； 

i,qR ——群体建筑结构在第i类破坏等级下的损失比，可按本标准4.4.3的规

定取值； 

qP ——群体建筑结构的平均重置单价，按元/平方米计算。 

表 7.4.4 城市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系数 

危险性等级 
地质灾害类型 

地面沉降 地面塌陷 崩塌 

Ⅰ 
范围 0.6~1.0 0.4~0.8 0.4~0.6 

中值 0.8 0.6 0.5 

Ⅱ 
范围 0.1~0.5 0.1~0.3 0~0.3 

中值 0.3 0.2 0.1 

 

3 工作区内建（构）筑物的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应为重要建筑和一般群体建

筑的直接经济损失之和。 

7.4.5 城市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内的道路破坏损失评估宜满足下列要求： 

1 对于轻微破坏的路段，宜按照裂缝长度乘以单位长度修补单价计算直接损失； 

2 对于超过轻微破坏等级路段，宜按照破坏面积乘以单位面积修补单价计算直

接经济损失； 

3 对于发生塌陷的路段，除应计算道路修补成本外，还应计算道路附属设施的

损失，如路灯、隔离带和绿化带等； 

4 上述经济损失计算应乘以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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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 城市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内的下埋管线直接经济损失宜根据管线所处工作区

的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系数、按单位长度重置造价乘以绝对破坏长度计算，不同

破坏等级下的下埋管线损失比可按本标准4.4.8的规定取值。 

7.4.7 崩塌影响范围内的公共设施直接经济损失宜根据其所处工作区的地质灾害

危险性等级系数、按重置单价乘以损失比的方式进行估算，不同破坏等级下的公

共设施损失比可按本标准4.4.8的规定取值。 

II 地质灾害影响人口评估 

7.4.8 城市地质灾害影响人口评估仅分析地面塌陷与崩塌造成的影响人口。 

7.4.9 城市地面塌陷和崩塌影响人口宜通过现场调查的方式获得。 

III 城市地质灾害分级 

7.4.10 城市地质灾害分级应根据城市地面沉降、地面塌陷与崩塌损失评估结果，

划分为年度地质灾害分级和场次地质灾害分级。 

7.4.11 城市年度地面沉降灾害等级应根据年度地面沉降直接经济损失划分为如

下四个级别：  

1 特别重大地面沉降地质灾害年：地面沉降造成的年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亿元； 

2 重大地面沉降地质灾害年：地面沉降造成的年直接经济损失大于5亿元、小

于10亿元； 

3 较大地面沉降地质灾害年：地面沉降造成的年直接经济损失大于1.5亿元、小

于5亿元； 

4 一般地面沉降地质灾害年：地面沉降造成的年直接经济损失小于1.5亿元。 

7.4.12 城市年度地面塌陷灾害等级应根据年度地面塌陷直接经济损失和影响人

口划分为如下四个级别：  

1 特别重大地面塌陷地质灾害年：地面塌陷造成的年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亿元，

或影响人数1000人以上； 

2 重大地面塌陷地质灾害年：地面塌陷造成的年直接经济损失大于0.5亿元、小

于1亿元，或影响人数500~1000人； 

3 较大地面塌陷地质灾害年：地面塌陷造成的年直接经济损失大于0.1亿元、小

于0.5亿元，或影响人数100~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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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地面塌陷地质灾害年：地面塌陷造成的年直接经济损失小于0.1亿元，或

影响人数100人以下。 

7.4.13 城市场次地面塌陷灾害等级应根据场次地质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和影响

人口划分为如下四个级别：  

1 特别重大地面塌陷地质灾害：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 亿元以上，或影响人

数 500 人以上；  

2 重大地面塌陷地质灾害：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0.1 亿元以上、1 亿元以下，或

影响人数 250 人~500 人； 

3 较大地面塌陷地质灾害：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上、1000 万元以下，

或影响人数 100 人~250 人；  

4 一般地面塌陷地质灾害：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下，或影响人数 100

人以下。 

7.4.14 城市崩塌灾害等级应根据崩塌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和影响人口数量划分

为如下四个级别：  

1 特别重大崩塌地质灾害：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万元以上的地质灾害，

或受灾害影响人数在 200 人以上；  

2 重大崩塌地质灾害：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上、1000 万元以下的地

质灾害，或受灾影响人数在 100 人以上、200 人以下；  

3 较大崩塌地质灾害：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10 万元以上、100 万元以下的地质

灾害，或受灾影响人数在 10 人以上、100 人以下；  

4 一般崩塌地质灾害：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10 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或受灾影

响人数在 10 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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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 A 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工作级别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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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城市地震灾害损失评估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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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城市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报告编制格式 

城市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报告 

1 前言 

1.1 任务由来 

1.2 评估目的 

1.3 评估依据 

1.4 城市概况 

1.4.1 城市规模 

包括城市地理位置，城市面积，城市人口数量，所辖各行政区县面积及边

界（应附城市行政区划图），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1.4.2 城市建筑及生命线工程系统基本概况 

1.4.3 城市历史震害调查概况 

1.5 评估内容及方法简述 

1.5.1 工作区划分 

应给出工作分区图，分区宜按照城市所辖区县或街道行政区划分。 

1.5.2 评估内容及方法 

简要阐述评估内容及所采用的评估方法。 

1.6 评估流程 

应给出评估工作流程图，可按附录 B。 

2 城市地震动影响场设定 

2.1 城市及邻近区域地震活动性分析 

城市及邻近地区历史地震分布、震级、震中距等信息和城市历史震害调查

信息。 

2.2 城市地震动参数小区划 

城市地震动参数小区划图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 

2.3 地震动影响场设定 

根据分析需求设置设计地震动，根据场地条件设定地震动影响场。 

3 城市地震易损性评价 

3.1 城市建筑地震易损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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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城市建筑基础数据调查收集 

3.1.2 城市建筑地震易损性评价 

3.1.3 城市建筑地震易损性评价成果 

包括城市建筑地震破坏等级及发生不同破坏等级的建筑面积、城市建筑

防震减灾救灾措施或建议。 

3.2 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地震易损性评价 

3.2.1 交通系统地震易损性评价 

包括资料调查、工作分级、震害评估及系统网络可靠度评估。 

3.2.2 供水系统地震易损性评价 

包括资料调查、工作分级、震害评估及系统网络可靠度评估。 

3.2.3 供气系统地震易损性评价 

包括资料调查、工作分级、震害评估及系统网络可靠度评估。 

3.2.4 电力系统地震易损性评价 

包括资料调查、工作分级、震害评估及系统网络可靠度评估。 

3.2.5 通信系统地震易损性评价 

包括资料调查、工作分级、震害评估及系统网络可靠度评估。 

3.2.6 生命线工程系统地震易损性评价成果 

包括生命线工程系统中的各组成部分破坏等级及破坏数量、系统网络地

震可靠度分析结果、生命线工程系统防震减灾救灾措施或建议。 

3.3 城市地震次生灾害危险性评估 

3.3.1 城市地震次生火灾评估 

3.3.2 城市地震地质灾害评估 

3.3.3 城市地震次生水灾评估 

3.3.4 爆炸、毒气泄漏、放射性污染危险性评估 

3.3.5 城市地震次生灾害防震减灾救灾措施或建议 

4 地震灾害损失评估 

4.1 建筑震害直接经济损失 

4.1.1 建筑结构直接经济损失估算 

4.1.2 室内装修经济损失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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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室内财产损失估算 

4.1.4 城市建筑震害直接经济总损失估算 

说明：对于地震次生灾害引起的经济损失，若次生灾害的承灾体为城市建筑，则

应按照建筑震害直接经济损失的方式估算。 

4.2 生命线工程系统震害直接经济损失 

4.2.1 交通系统震害直接经济损失估算 

4.2.2 供水系统震害直接经济损失估算 

4.2.3 供气系统震害直接经济损失估算 

4.2.4 电力系统震害直接经济损失估算 

4.2.5 通信系统震害直接经济损失估算 

4.2.6 城市生命线工程震害直接经济总损失估算 

说明：生命线工程系统中的建（构）筑物地震直接经济损失应按照建筑结构直接

经济损失进行估算。对于城市地震次生灾害引起的经济损失，若次生灾害的承灾

体为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则应按照生命线系统震害直接经济损失的方式估算。 

4.3 地震灾害人员伤亡评估 

4.3.1 城市地震灾害死亡人口估计 

4.3.2 城市地震灾害受伤人口估计 

4.3.2 城市地震灾害人员伤亡评估结果 

包括地震灾害伤亡人数、人员伤亡高危区和救援安置措施或建议。 

4.4 城市地震灾害评级 

根据地震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评估结果和人员伤亡评估结果对城市地震灾

害进行评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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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城市台风灾害损失评估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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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城市台风灾害损失评估报告编制格式 

城市台风灾害损失评估报告 

1 前言 

1.1 任务由来 

1.2 评估目的 

1.3 评估依据 

1.4 城市概况 

1.4.1 城市规模 

包括城市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城市人口数量，所辖各行政区县面积及边

界（应附城市行政区划图），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1.4.2 城市风环境 

城市地面粗糙度分布、城市建筑体型特征分布、城市风剖面。 

1.5 评估内容及方法简述 

1.5.1 工作区划分 

应给出评估工作分区图，分区宜按照城市所辖区县或街道行政区划分。 

1.5.2 评估内容及方法 

简要阐述评估内容及所采用的评估方法。 

1.6 评估流程 

应给出评估工作流程图，可按附录 D。 

2 城市台风风场设定 

2.1 城市及邻近区域台风活动性分析 

城市及邻近地区历史台风记录、极值风速的统计分布、城市历史风灾调查

信息。 

2.2 设定基本风速与风压 

根据分析需求和城市台风活动性分析结果设置设计基本风速或基本风压。 

2.3 台风风场及风荷载 

根据城市地面粗糙度调查结果分别计算不同地形地貌条件下的设计基本

风速和基本风压，采用规范方法计算结构风荷载。 

3 城市台风易损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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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城市建筑台风易损性评价 

3.1.1 城市建筑基础数据调查收集 

3.1.2 城市建筑台风易损性评价 

注意应补充城市建筑风致碎片危险性分析的内容。 

3.1.3 城市建筑台风易损性评价成果 

建筑风灾破坏等级及对应的破坏规模、城市建筑防台抗风措施或建议。 

3.2 城市基础设施台风易损性评价 

3.2.1 桥梁结构台风易损性评价 

包括资料调查、桥梁结构风灾易损性分析。 

3.2.2 电力系统台风易损性评价 

包括资料调查、电力塔（杆）线结构风灾易损性及电力系统网络可靠度评

估。 

3.2.3 通信系统台风易损性评价 

包括资料调查、通信塔架结构风灾易损性分析及通信系统网络可靠度评

估。 

3.3.4 基础设施台风易损性评价成果 

各类基础设施的破坏等级及对应的破坏规模、城市基础设施防台抗风措

施或建议 

3.3 城市户外结构台风易损性评价 

3.3.1 户外广告牌台风易损性评价 

包括评估基础资料、广告牌结构风灾易损性分析、风致碎片危险性分析。 

3.3.2 城市交通指示牌台风易损性评价 

包括评估基础资料、交通指示牌风灾易损性分析、风致碎片危险性分析。 

3.3.3 城市户外电子显示屏台风易损性评价 

包括评估基础资料、户外电子显示屏风灾易损性分析、风致碎片危险性分

析。 

3.3.4 户外结构台风易损性评价成果 

各类户外结构破坏等级及对应的破坏规模、户外结构防台抗风措施或建议。 

3.4 城市绿化台风易损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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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城市绿化数据调查收集 

3.4.2 城市绿化台风易损性评价 

3.4.3 城市绿化台风易损性分析评价成果 

城市行道树、景观树木的破坏等级及对应的破坏规模，城市绿化防台抗风措

施或建议。 

3.5 台风风暴潮危险性评估 

4 台风灾害损失评估 

4.1 台风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评估 

4.1.1 城市建（构）筑物风灾直接经济损失估算 

4.1.2 城市基础设施风灾直接经济损失估算 

包括桥梁结构风灾直接经济损失估算、电力系统风灾直接经济损失估算、

通信系统风灾直接经济损失估算。 

4.1.3 户外结构风灾直接经济损失估算 

包括户外广告牌、城市交通指示牌等风灾直接经济损失。 

4.1.4 城市绿化风灾直接经济损失估算 

4.1.5 城市台风风暴潮直接经济损失评估 

按照城市暴雨内涝直接经济损失评估方法开展。 

4.2 城市台风灾害评级 

根据城市台风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评估结果对城市台风灾害进行评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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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城市暴雨内涝灾害损失评估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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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城市暴雨内涝灾害损失评估报告编制格式 

城市暴雨内涝灾害损失评估报告 

1 前言 

1.1 任务由来 

1.2 评估目的 

1.3 评估依据 

1.4 城市概况 

包括城市地理位置，城市面积，地形地貌，城市人口数量，不同类型用地

的规模和面积，所辖各行政区县面积及边界（应附城市行政区划图），城市

洪水内涝设防标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1.5 评估内容及方法简述 

1.5.1 工作区划分 

应给出评估工作分区图，分区宜按照城市所辖区县或街道行政区划分。 

1.5.2 评估内容及方法 

简要阐述评估内容及所采用的评估方法。 

1.6 评估流程 

应给出评估工作流程图，可按附录 F。 

2 城市暴雨强度设定 

2.1 城市及邻近区域暴雨活动性分析 

城市及邻近地区历史暴雨记录，极值雨量的统计分布、城市历史暴雨内涝

调查信息。 

2.2 城市暴雨净雨量 

降雨历时，暴雨强度公式和设计雨型，计算设计暴雨净雨量。 

3 城市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 

3.1 城市居住用地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 

3.1.1 基本数据收集 

3.1.2 居住用地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 

主要针对居民建筑进行暴雨内涝脆弱性分析。 

3.1.3 居住用地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成果 



55 
 

居民建筑淹没深度、淹没时间、淹没面积，居住用地防涝减灾措施或建议。 

3.2 城市商业用地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 

3.2.1 基本数据收集 

3.2.2 商业用地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  

主要针对商业建筑进行暴雨内涝脆弱性分析。 

3.2.3 商业用地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成果 

商业建筑淹没深度、淹没时间、淹没面积，商业用地防涝减灾措施或建议。 

3.3 城市工业仓储用地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 

3.3.1 基本数据收集 

3.3.2 工业仓储用地雨内涝脆弱性评价 

主要针对工业仓储建筑进行暴雨内涝脆弱性分析。 

3.3.3 工业仓储用地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成果 

工业仓储建筑淹没深度、淹没时间、淹没面积，工业仓储用地防涝减灾

措施或建议。 

3.4 城市公共建筑用地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 

3.4.1 基本数据收集 

3.4.2 公共建筑用地暴雨内涝脆弱性分析 

主要针对公共建筑建筑进行暴雨内涝脆弱性分析。 

3.4.3 公共建筑用地暴雨内涝脆弱性分析成果 

公共建筑淹没深度、淹没时间、淹没面积，公共建筑用地防涝减灾措施

或建议。 

3.5 城市交通用地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 

3.5.1 基本数据收集 

3.5.2 交通用地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 

主要对城市道路和隧道以及轨道交通进行暴雨内涝脆弱性分析，还应计

算城市交通中断比。 

3.5.3 交通用地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成果 

城市道路、隧道以及轨道交通的淹没深度、淹没时间、淹没里程，交通用

地防涝减灾措施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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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农业用地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 

3.6.1 基本数据收集 

3.6.2 农业用地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 

主要针对乙级工作区的农业用地进行暴雨内涝脆弱性分析。 

3.6.3 农业用地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成果 

农业用地的淹没深度、淹没时间、淹没面积、防涝减灾措施或建议。 

4 暴雨内涝灾害损失评估 

4.1 暴雨内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评估 

4.1.1 建筑类用地暴雨内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估算 

包括城市居民建筑暴雨内涝直接经济损失、商业建筑暴雨内涝直接经济

损失、工业仓储建筑暴雨内涝直接经济损失、公共建筑暴雨内涝直接经济损

失。 

4.1.2 农业用地暴雨内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估算 

仅估算乙级工作区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 

4.2 暴雨内涝灾害影响人口评估 

4.2.1 人口基础数据 

4.2.2 影响人口估算 

4.2.3 暴雨内涝灾害影响人口评估成果 

城市暴雨内涝影响人口总数，受灾人员转移安置措施或建议。 

4.3 城市暴雨内涝灾害评级 

根据城市暴雨内涝直接经济损失、影响人口和交通中断比评估结果对城

市暴雨内涝灾害进行评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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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城市地质灾害损失评估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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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城市地质灾害损失评估报告编制格式 

城市地质灾害损失评估报告 

1 前言 

1.1 任务由来 

1.2 评估目的 

1.3 评估依据 

1.4 城市概况 

包括城市地理位置，城市面积，地形地貌，城市人口数量，不同类型用地

的规模和面积，所辖各行政区县面积及边界（应附城市行政区划图），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 

1.5 评估内容及方法简述 

1.5.1 工作区划分 

应给出评估工作分区图，分区宜按照城市所辖区县或街道行政区划分。 

1.5.2 评估内容及方法 

简要阐述评估内容及所采用的评估方法。 

1.6 评估流程 

应给出评估工作流程图，可按附录 H。 

2 城市地质灾害情景设置 

2.1 城市地质灾害现状评估分析 

2.1.1 地面沉降灾害现状评估 

宜按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程》（DGJ08-2007-2016）规定开展

评估工作。 

2.1.2 地面塌陷与崩塌灾害现状评估 

确定城市地面塌陷与崩塌高风险区。 

2.2 地质灾害情景设置 

2.2.1 地面沉降情景设置 

确定不同地下水开采量情景下城市地面年沉降量。 

2.2.2 地面塌陷与崩塌灾害情景设置 

确定场次地面塌陷或崩塌的位置，规模以及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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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地质灾害预测 

3.1 城市地面沉降灾害预测 

3.1.1 城市安全高程损失评估 

3.1.2 城市建筑物破坏损失、市政基础设施损失评估 

3.2 城市地面塌陷与崩塌灾害预测 

3.2.1 建（构）筑物易损性分析 

3.2.2 基础设施易损性分析 

包括基坑、隧道、道路等易损性分析。 

3.2.3 下埋管线易损性分析 

包括下埋管线的结构易损性分析及系统网络可靠度评估。 

4 地质灾害损失评估 

4.1 地面沉降损失评估 

4.1.1 城市安全高程直接经济损失 

4.1.2 城市建筑物破坏损失、市政基础设施直接经济损失 

说明：城市安全高程直接经济损失和建筑物破坏损失、市政基础设施直接经济损

失宜按照年度经济损失计算，城市地面沉降直接经济损失宜用影子工程法进行估

算。  

4.2 地面塌陷与崩塌损失评估 

4.2.1 建（构）筑物直接经济损失 

4.2.2 基础设施直接经济损失 

包括基坑、隧道、道路等的直接经济损失。 

4.2.3 下埋管线直接经济损失 

4.2.4 影响人口评估 

说明：地面沉降与崩塌直接经济损失宜按照场次经济损失计算。 

4.3 城市地质灾害评级 

4.3.1 年度地质灾害分级 

针对地面沉降和地面塌陷灾害。 

4.3.2 场次地质灾害分级 

针对地面塌陷与崩塌灾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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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按……执行”或“符合……

的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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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引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 

国家标准《地震现场工作 第 4 部分：灾害直接损失评估》GB/T 18208.4 

国家标准《建(构)筑物地震破坏等级划分》GB/T 24335 

国家标准《生命线工程地震破坏等级划分》GB/T 24336 

国家标准《地震灾害预测及其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GB/T 19428 

国家标准《地下管线数据获取规程》GB/T 35644 

国家标准《热带气旋等级》GB/T19201 

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017 

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撑件》GB/T 23827 

国家标准《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 51222 

行业标准《公路桥梁抗风设计规范》JTG/T 3360-01 

行业标准《城市户外广告设施技术规范》CJJ 149 

行业标准《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 5210 

上海市地方标准《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DGJ 08-2097 

上海市地方标准《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DB 31/238 

上海市地方标准《行道树养护技术规程》DG/TJ 08-2105 

上海市地方标准《行道树栽植技术规程》DG/TJ 08-53 

上海市地方标准《暴雨强度公式与设计雨型》DB31/T 1043 

上海市地方标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程》DGJ08-2007-2016 

上海市地方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DGJ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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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总 则 

1.0.1 本条规定了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城市灾害损失评估作为城市防灾减灾工作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准确评估城市在灾害作用下受影响的程度、科学制定城市

防灾减灾规划、合理布置城市灾时应急救援措施和高效实施城市灾害综合管理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国内已经颁布的关于城市灾害损失评估的标准主要集中

于地震灾害，如《地震现场工作 第 4 部分：灾害直接损失评估》（GB/T 18208.4）

和《地震灾害预测及其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GB/T 19428）。事实上，城市除

可能遭受地震灾害外，还可能遭受台风、暴雨内涝和地质灾害等其它自然灾害，

这些灾害严重威胁城市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然而，目前国内

尚未针对上述城市灾害建立综合性的损失评估技术标准。另一方面，上海作为超

大型城市，是我国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区域和集聚中心，也是各类灾害

易发和频发的高风险地区。城市灾害损失评估技术标准的制定，对进一步加强上

海市防灾减灾工作既有重要意义，也对全国城市灾害损失评估技术标准的建立具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1.0.2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城市灾害损失评估技术标准》主要针对城

市在灾害作用下发生的物理破坏、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估。根

据上海的城市特点和现有的观测及研究报告，地震、台风、暴雨内涝和地质灾害

是上海城市安全与防灾面临的主要问题，如图 1.0.2 所示。虽然上海处于低烈度

地震带区域，发生地震的概率较小，但鉴于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人口密度，

一旦发生地震，将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重大人员伤亡。同时，上海存在受周边地

震活动影响的可能，如 2011 年 1 月 12 日发生的南黄海地震（图 1.0.2(a)）使上

海市产生明显震感。从地理位置看，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前缘，东濒东

海，北界长江，南临杭州湾，由极端气象条件引发的城市灾害尤为突出，特别是

台风、暴雨内涝，每年平均有 3.5 个台风影响上海，由台风和暴雨内涝引起的城

市灾害损失尤为严重，如图 1.0.2(b)-1.0.2(c)。由于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

主要为软土地基，加之自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上海的城市建设规模不断增大，城

市地质状态扰动较大，导致城市地面沉降、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问题愈益突出，

近十年来上海每年发生数十起城市地面塌陷，如图 1.0.2(d)，对城市居民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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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产生了较大影响。综上所述，本标准的适用范围为对上海存在较大风险的地震、

台风、暴雨内涝和地质灾害等四类灾害引发的城市物理破坏和损失评估。 

     

  (a) 2011 年 1.12 南黄海地震       (b) 2019 年 8 月 10 日台风利奇马过境上海 

     

     (c) 2013 年 9.13 暴雨内涝 (d) 2011 年 10 月 27 日上海火车站附近路面塌陷 

图 1.0.2 上海面临的主要城市灾害 

从评估工作的实施阶段来看，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可以分为灾前评估、灾时评

估和灾后评估。灾前评估是对城市灾害事件的危险程度和可能造成的破坏损失程

度的预测性评价，它是制定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城市灾害综

合管理的基础；灾时评估是在灾害发生时对灾害损失的快速评估，它是布置救灾

决策和应急抗灾措施的基础；灾后评估是指在灾后对灾害损失进行的全面评估，

它是制定救灾方案、实施灾后援建计划和防御次生灾害措施的重要依据。根据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

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及《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2016—2020 年）》，灾害风

险管理和综合减灾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

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

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

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然而，我国早期的灾害损失评估标准主要关注灾后损

失评估而忽略灾前、灾时的预测和快速评估，直至 2003 年，国家才颁布首部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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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预评估性质的国家标准——《地震灾害预测及其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GB/T 19428-2003），并于 2014 年对该标准进行了修订（GB/T 19428-2014），成

功指导了全国 20 多个城市和诸多大型企业的震害预测和损失评估工作，在城市

防震减灾规划、城市地震应急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地震灾害预测及其信

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GB/T 19428）的成功实践和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的指

导思想引领下，本标准将重点突出城市灾害预评估的内容，对上海遭受地震、台

风、暴雨内涝以及地质灾害等四类灾害下的城市物理破坏、经济损失与社会影响

的预评估，提供规范化的评估方法与评估指标。本标准规定的评估工作不替代灾

后的调查与统计评价工作。 

1.0.3 本条规定了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技术内容。由于本标准规

定的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工作以预评估为主，这就要求对城市可能遭受的灾害情景

进行合理设置，根据城市灾害的设防标准和灾害危险性分析，合理设置不同重现

期或强度的灾害作用。在此基础上，进行城市承灾体的易损性分析或脆弱性分析，

基于承灾体灾害分析结果估算城市灾害损失，并对灾害进行分级，提出资料可靠、

评估可信、结论正确的评估报告，从而服务于城市防灾减灾综合管理和规划。 

1.0.4 城市灾害损失评估技术标准包括地震、台风、暴雨内涝和地质灾害的损失

评估。主要涉及到灾害调查与灾害情景构建、灾害作用或荷载计算、结构分析、

损失估算和灾害应急管理等内容，因此城市灾害损失评估除应遵守本标准外，还

应符合国家、行业和上海市现行有关标准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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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及符号 

2.1 术 语 

本节给出的术语，为本标准有关章节所引用的、用于城市灾害损失评估的专

用术语；同时给出了相应的英文术语，仅供参考。在编写本节术语时，本标准参

考了现行相关国家标准中的内容。 

2.2 符 号 

本节列出的符号，为本标准有关章节确定城市灾害作用、计算承灾体破坏程

度和评估灾害损失的专用符号，本节中的符号参考了现行相关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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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工作区与工作级别 

3.1.1 鉴于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工作的复杂性，对于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城市，城市

灾害损失评估不能做到一次性实现全市整体的灾害预测与损失评估，因此城市灾

害损失评估工作宜以工作区为基本单元，不仅可以根据工作区的服务功能开展有

针对性的评估、减少评估工作量，也可以方便地实现城市灾害损失评估成果的多

层级展示，从而为精细化的城市防灾减灾综合管理提供可靠的依据。 

3.1.2 本条规定了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工作区划分的原则。一般地，工作区的划分

方式有两种：一是栅格划分，即将工作区划分为形状规则的网格；二是按行政区

划划分。本标准按照行政区划划分，一方面是为响应国家《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

划（2016-2020）》（国办发〔2016〕104 号）、《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规范》

（MZ/T026-2011）中关于开展全国综合减灾示范县（市、区）创建试点的工作规

划；另一方面，根据《城镇社区防灾减灾指南》（DB31/T906-2015）和《上海市

城市网格化管理办法》，上海市城市管理是以社区为基本单元实施的。按照区（县）、

街道（乡镇）、社区三级行政区划划分工作区，不仅可以方便评估工作基础数据

的调查获取，评估结果也可直接服务于城市的综合管理。 

综上所述，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工作宜按照区（县）、街道（乡镇）、社区三级

行政区划划分工作区。 

3.1.3 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工作分级，目的是为了突出重点、区别对待。城市灾害

损失评估工作分级的指标是获取数据粒度、工作详细程度和分析精度，事实上，

获取数据粒度是工作详细程度和分析精度的决定性因素，而决定获取数据粒度的

关键因素是工作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现有的国家标准，如《地震灾害

预测及其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GB/T 19428），将评估的工作区按照城市规模

和经济发展水平分为甲、乙、丙三个级别，要求大中型城市的工作级别不应低于

乙级，农村地区宜按照丙级开展评估工作。上海作为我国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重要区域和集聚中心，城市整体现代化水平高，因此在工作分级时，宜按照较

高的工作标准划分为甲级和乙级两个工作级别。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

度和行政区划相结合的原则，必须按照甲级工作要求开展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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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为浦西七区（包括黄浦区、普陀区、静安区、徐汇区、杨浦区、虹口区、

长宁区）和浦东新区外环以内，除上述地区以外的区域，宜按照乙级工作要求开

展城市灾害损失评估。 

3.1.4 对于不同灾害类别的城市灾害损失评估，不同级别工作区的工作内容和工

作目的是相同的，区别在于评估工作所需的数据粒度、工作详细程度和分析精度。

不同级别的工作区所需的基础数据、评估方法和评估结果的精度要求将在后续第

4 章、第 5 章、第 6 章和第 7 章中详细规定。值得说明的是，对于甲级工作区所

有类别的灾害，必须按照甲级工作要求开展数据收集和损失评估工作；对于乙级

工作区不同类别灾害的部分工作项目，工作要求与表 3.1.4 的规定存在差别，例

如，进行台风风暴潮危险性评估时，部分临海的乙级工作区必须按照甲级工作要

求进行评估。另一方面，表 3.1.4 中对乙级工作区的规定仅是乙级工作区开展城

市灾害损失评估应达到的 低要求，当乙级工作区的获取数据粒度达到甲级工作

区要求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宜按照甲级工作要求展开评估。 

3.2 工作内容 

3.2.1 本条对城市灾害损失评估的工作内容作了总体规定。城市灾害损失评估的

主要内容包括城市灾害情景构建、城市灾害易损性或脆弱性评价、城市灾害损失

评估及灾害评级。其中城市灾害情景构建是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工作的基础，城市

灾害易损性或脆弱性评价是评估工作的重点，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是城

市灾害损失评估工作的核心。 

3.2.2 本条对城市灾害情景构建的具体工作内容作了总体规定。城市灾害情景构

建应首先确定引发灾害的因素，即致灾因子识别，然后针对致灾因子进行城市灾

害危险性分析和历史灾害调查分析。在此基础上，设定不同重现期或不同强度的

灾害作用及其影响场。 

3.2.3 本条对城市灾害易损性或脆弱性评价的具体工作内容作了总体规定。其出

发点是在设定的灾害情景下，对城市各类承灾体进行灾害易损性或脆弱性分析，

并对灾害引发的城市次生灾害进行危险性评估，得到各承灾体在灾害作用下的易

损性等级或脆弱性等级，以及各等级承灾体的受灾规模，如破坏面积、破坏数量

等，作为计算城市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的依据。同时，根据城市灾害易损性或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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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析结果，总结城市在灾害作用下的受灾特点，确定受灾高危区和防灾薄弱环

节，并有针对性地提出防灾减灾措施或建议。 

3.2.4 本条对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及分级的具体工作内容作了总体规定。主要是对

城市灾害引起的直接经济损失、人员伤亡和社会影响进行评估，并根据上述三个

指标对城市灾害进行分级。 

城市灾害直接经济损失，是指由灾害本身及由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造成的城市

建筑物和其它工程结构、设施、设备、财物等破坏而引起的经济损失，其折算价

值以整修、恢复重建或重置所需费用来表示。它不包括非实物财产，如货币、有

价证券等损失。场地和文物古迹破坏不折算为经济损失，只描述破坏状态。 

3.2.5 本条规定了城市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的估算原则，即经济损失按灾害发生时

市场价以人民币计算，同时应给出按统计不变价折算结果。 

3.2.6 城市灾害损失评估报告是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工作的成果性文件，是城市灾

害损失评估工作的具体体现，因此所有按本标准进行城市灾害损失评估的项目均

应提交评估报告。城市灾害损失评估报告中应说明任务由来、评估依据、采用的

评估方法和获取的基础数据、评估流程和具体的评估过程，并提供正确、客观的

评估结论，在此基础上针对城市防灾减灾提出科学合理的措施或建议。不同类别

灾害的城市灾害损失评估编制纲要及其主要叙述内容可分别参考本标准附录C、

附录E、附录G和附录J。 

城市灾害损失评估报告必须由评估工作实施单位编写，评估报告应明确责任，

评估单位必须对评估结果负责。评估报告必须通过专家组的审查，并经相关主管

行政管理部门的认定备案后，方可提交使用。 

3.3 数据要求 

3.3.1~3.3.3 规定了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基础数据的获取原则和获取方式。进行城市

灾害损失评估时，应根据致灾因子的作用方式和承灾体的破坏机理，收集相关灾

害损失评估所需的基础数据。数据获取渠道应该正规，获取的数据应保证准确、

可靠且与评估时间段相符。具体可通过查阅《上海年鉴》、新闻报道、研究论文、

政府文件或信息服务平台及已有的研究报告的方式获得评估基础数据。对于不同

类别灾害的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具体所需的基础数据，将在第 4~7 章分别作详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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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当现有资料不能满足城市灾害损失评估要求时，应当补充现场调查、遥感调

查、室内实验和原位测探等方式获取评估所需基础数据。现场调查包括普查、详

查和抽查，对于城市中重要的承灾体，如重要建筑、重大生命线工程系统和基础

设施，应以普查和详查为主，对于一般承灾体，宜以抽查为主，其中甲级工作区

的抽样率不应低于 5%，乙级工作区的抽样率不应低于 3%；遥感调查包括航空遥

感调查和航天遥感调查，航空遥感主要通过航空拍照的方式获取城市基础数据，

航天遥感调查主要通过卫星遥感获取城市基础数据；室内实验主要用于获取结构

的力学参数；原位测探包括原位测试和现场勘探，其目的主要在于获取城市水文

地质信息或地下结构信息，当采用现场勘探方法获取基础数据时，可用的勘探方

法主要有物探、探地雷达、声发射技术、闭路电视检测等。在采用上述方式获取

城市灾害损失评估基础数据时，各类调查方法和实验、测试方案均应满足相关规

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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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震灾害 

4.1 一般规定 

4.1.1 本条对城市地震灾害损失评估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作了具体规定。表

4.1.1 规定的城市地震灾害损失评估的工作内容主要包含三个部分，分别是城市

地震情景构建、城市地震易损性评价和城市地震灾害损失评估。其中，城市地震

动影响场设定属于城市地震情景构建的内容；城市建（构）筑物地震易损性分析、

生命线工程系统地震易损性分析和地震次生灾害危险性评估属于城市地震易损

性评价的内容；城市地震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人员伤亡评估以及城市地震灾害评

级属于城市地震灾害损失评估的内容。 

4.2 地震动影响场设定 

4.2.1 本条说明了城市地震动影响场设定的主要目的。根据《地震灾害预测及其

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GB/T 19428-2014），城市地震动影响场设定具体包括

设定地震设置和对应地震动影响场生成两部分内容。 

4.2.2 本条规定了城市地震动影响场设定所需的基础数据。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地

震活动性调查主要包括城市及周边区域地断层分布、历史地震分布、地理地形、

深部构造、活动断裂、地震构造、历史地震震中分布以及重力异常区。调查结果

应附图件说明，鉴于上海属于人口和建筑高密度区，要求图件比例不应低于 1:10

万。上海市行政范围内历史发震不多，且多为非破坏性地震，其所面临的地震风

险主要来自于周边区域，如南黄海海域、江苏西南地区和长江口以东区域，应对

上述地区展开重点调查。城市场地条件和地震动参数衰减关系可参考《中国地震

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的规定选取。城市历史震害调查分析主要包括城市

及周边地区的建（构）筑物历史震害调查结果、破坏特性，生命线工程震害调查

结果、破坏特性及生命线工程系统网络功能震害调查，应在收集城市及周边地区

历史震害资料的基础上，关注典型震害案例，如重要建筑、基础设施和生命线工

程系统的震害破坏，总结历史震害特征。城市地震危险性小区划应确定不同场地

条件下的地震动参数，其获取方式可参考《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

也可以通过编制区域地震动参数小区划图的方式获得，编制区域地震动参数小区

划图时，应符合《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GB 17741-200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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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城市地震动影响场应根据城市设防等级和地震危险性评估结果设置不同的

设定地震。设定地震有两种确定方式，一是根据城市地震设防烈度，二是根据城

市地震超越概率。鉴于 新《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增加了

对极罕遇地震的考虑，本标准建议优先采用第二种方式设置设定地震。当采用超

越概率设置设定地震时，对于甲级工作区，即上海市中心城区（包括浦西七区和

浦东新区外环以内），应分别考虑地震动影响场超越概率水平为 50 年 10%（设防

地震）、2%（罕遇地震）和 1%（极罕遇地震）对应的三类设定地震；对于乙级

工作区，即上海市非中心城区，宜分别考虑地震动影响场超越概率水平为 50 年

63%（多遇地震）、10%（设防地震）和 2%（罕遇地震）对应的三类设定地震。

当按照城市地震设防烈度确定设定地震时，甲级工作区应分别考虑设防地震、高

于设防地震 1 度的地震和高于设防地震 2 度的地震作为设定地震，乙级工作区宜

分别考虑低于设防地震 1 度的地震、设防地震和高于设防地震 1 度的地震作为设

定地震。 

4.2.4 本条规定了设定地震的获取方式，包括构造地震法和历史地震法。历史地

震法即采用历史强震记录作为设定地震的地震波；构造地震法，顾名思义，即通

过数值模拟方法生成人工地震波。当采用历史地震法时，所选用的地震动记录应

与工作区场地地震地质地貌相近场地的地震记录；当选用构造地震法获取地震动

时，所生成的人工波的幅值、频谱特性及持时应与工作区场地特性相符合，地震

波的性质应在统计意义上与反应谱一致。 

4.2.5 本条规定了城市地震动影响场的设定方法和原则。根据评估区域设定地震

作用的基本参数，结合评估区场地条件，按照《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中规定的不同场地地震动参数换算公式和经验系数计算工作区内指

定场地的地震动参数。 

4.3 城市地震易损性评价 

I 城市建筑 

4.3.1 建筑地震易损性评价是分析城市建筑结构遭受地震作用影响程度的 直观

的方法。开展城市建筑地震易损性分析，主要目的是获得城市建筑的地震破坏等

级，以及不同破坏等级的城市建筑的分布，从而为城市建筑地震直接经济损失和

人员伤亡评估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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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根据《建(构)筑物地震破坏等级划分》（GB/T 24335）的规定，建（构）筑

物在地震作用下的破坏等级分为基本完好、轻微破坏、中等破坏、严重破坏和毁

坏 5 个等级，上述破坏等级的划分原则上综合考虑了建（构）筑物的整体破坏特

征和重要构件的破坏程度，如梁、柱的破坏程度。同时，虽然 GB/T 24335 中对

建（构）筑物破坏等级的划分考虑了结构的力学特性作为划分依据，如钢筋混凝

土柱的屈服强度，但更多的是以宏观的破坏现象作为建（构）筑物破坏等级的划

分指标，难以对结构的易损性做出定量的分析，因此在本标准中，对建筑结构震

害破坏等级的划分应在 GB/T 24335 的基础上，建议补充建（构）筑物的抗力指

标作为破坏等级划分的依据。 

4.3.3~4.3.4 城市重要建筑和一般建筑的划分是为了突出重点，减少数据收集和易

损性分析的工作量。上海城市体量大、建筑密度高，8 层以上的高层建筑超过 3.6

万栋，100 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超过 1000 栋。鉴于目前的易损性评价方法和结

构分析计算水平，难以实现也没有必要对所有建筑开展同一水准的地震易损性分

析。将城市建筑划分为重要建筑和一般建筑，既可以根据建筑的重要性程度有针

对性的采用地震易损性分析方法，又可以避免由大量一般建筑的易损性分析带来

的巨大分析成本，从而减少城市建筑地震易损性分析的工作量。 

鉴于上海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存在众多的大型地下商场和公

共建筑，人流量大、人口密集，一旦发生破坏性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因而应将大型地下公共建筑作为城市重要建筑。 

4.3.5 本条规定了城市建筑地震易损性分析所需的基础数据，根据本标准 3.3.2 的

规定，建筑地震易损性分析基础数据宜以搜集利用现有数据为主，当现有数据不

满足分析要求时，可采用现场调查的方式获取基础数据。对于重要建筑，甲级和

乙级工作区必须采用详查方式获取建筑物的详细数据；对于一般建筑，可采用抽

查的方式获得所需的基础数据，对于甲级工作区，各类型建筑的抽样率不应低于

5%，对于乙级工作区，各类型建筑的抽样率不得低于 3%。 

4.3.6 城市建筑地震易损性评价所采用的分析方法直接决定了评估结果的精度。

由于甲级工作区的人口密度大、社会发展程度高，因此需要采用更为精细化的分

析方法进行建筑地震易损性分析。对于重要建筑，应采用时程分析法计算单体结

构在设定地震作用下的动力响应，根据计算结果判定单体结构的破坏状态。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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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建筑，应采用结构分析理论和方法对抽样建筑进行地震易损性评价，如时程

分析法、反应谱法、频域分析法或易损性曲线法，分析结构的抗震性能，并确定

工作区内各类型建筑的破坏等级及占比。 

4.3.7 乙级工作区与甲级工作区的建筑地震易损性评价方法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一

般建筑上。对于乙级工作区，更多的是采用基于经验的震害统计法进行地震易损

性评价。当采用震害矩阵进行群体建筑地震易损性分析时，震害矩阵的构造可以

采用历史震害调查法，也可以采用结构反应分析法，构造的震害矩阵应与工作区

内的建筑特征相符合。 

4.3.8 对于工作区内的古建筑，一方面，很多古建筑由于建造年代久远，建筑工

艺和材料制作与现代建筑大不相同，其抗震能力和结构的力学参数难以把握；另

一方面，古建筑往往缺少基本的数据资料，没有图纸可供参考；再者，在城市防

灾规划中，对古建筑进行材料性能试验一般难以实施。因此，许多基于震害经验

和传统结构抗震理论的单体建筑物地震易损性分析方法对重要古建筑往往难以

适用。对于工作区内的大型工业设备，一方面，很多工业设备对工作环境的要求

较高，往往在较小的地震作用下就可能发生失效甚至破坏；另一方面，由于大型

工业设备的力学特性复杂，且难以进行材料性能试验，因而无法用传统的分析方

法进行地震易损性评价。综上所述，对于工作区内特殊结构形式的重要建筑，如

古建筑、重要大型工业设备等，宜进行专门的地震易损性分析。 

对于古建筑或重要大型工业设备成群连片的区域，如外滩万国建筑群、七宝、

川沙等古镇、宝山、洋山深水港等工业区，宜单独划分工作区进行专门的地震易

损性分析。 

4.3.9 城市建筑地震易损性评价成果既是城市建筑地震易损性分析工作的结果展

示，又是城市建筑地震直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评估的基础。其中，重要建筑地

震易损性评价结果应包括建筑单体的破坏等级和破坏面积，一般建筑地震易损性

评价结果应包括群体建筑的破坏等级及不同破坏等级对应的建筑面积。在城市建

筑地震易损性分析的基础上，应对工作区的建筑抗震能力做出综合评价，绘制城

市建筑地震易损性区划图，并指出城市建筑抗震薄弱环节。 

城市建筑抗震减震措施或应立足于上海的实际情况，针对陆家嘴、南京西路

等高层建筑聚集区提出高层建筑抗震减震措施或建议，针对沿黄浦江苏州河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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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建筑区提出防震减震措施或建议，针对豫园、小东门等抗震能力差的老城厢

区提出老旧建筑改造加固措施或建议，针对宝山、洋山港等重要工业区提出设备

抗震加固措施或建议，针对外滩万国建筑群等历史建筑区提出防震加固措施或建

议等，针对徐家汇、五角场等地下商圈提出防震措施和应急逃生疏散建议。所提

出的建筑抗震减震措施或应服务于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和城市安全综合管理。 

II 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 

4.3.10 本条规定了需进行地震易损性分析的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的范围，主要包

括城市交通系统、城市供水系统、城市供气系统、城市电力系统、城市通信系统。

虽然在《生命线工程地震破坏等级划分》（GB/T 24336）中规定的生命线工程系

统还包括城市输油系统和城市水利工程，但基于上海的实际情况，上海的能源供

应以天然气和电力为主，同时上海地处长江口冲积平原，辖区范围内几乎无土石

坝等大型水利工程，因此本标准考虑的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不包括输油系统和水

利工程。 

4.3.11 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的地震易损性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命线工

程系统中各组成部分本身的地震易损性，二是生命线工程系统网络的地震易损性。

其中，构件易损性分析是针对生命线工程系统中的各单体建（构）筑物、主要设

备或设施的地震易损性分析，网络易损性分析主要针对生命线工程系统的震时网

络连通可靠性和功能可靠性做出评价。生命线工程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地震易损性

分析和网络易损性分析并不是不相关的，而是紧密联系的。事实上，生命线工程

系统网络易损性分析的出发点是系统中各组成部分的单体易损性分析，这些组成

部分作为生命线工程系统中的重要节点或关键线路，对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的网

络可靠性分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4.3.12 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中的建（构）筑物，除电力系统中的电力调度中心、

电厂发电机主厂房、枢纽变电站，城市供水系统中的供水调度中心、取水建（构）

筑物、水厂泵房，供气系统中的气源厂、门站、调压站等建（构）筑物外，均应

按照城市建筑地震易损性评价的相关规定和流程开展地震易损性分析。 

4.3.13 《生命线工程地震破坏等级划分》（GB/T 24336）将生命线工程系统中的

各组成部分和网络的地震破坏等级划分为基本完好、轻微破坏、中等破坏、严重

破坏和毁坏 5 个等级，上述破坏等级的划分原则主要是以生命线工程的宏观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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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作为依据，难以对生命线工程系统的地震易损性做出定量评价。因此，在本

标准中，对生命线工程系统震害破坏等级的划分，建议在 GB/T 24336 的基础上

补充生命线工程系统的抗力指标作为破坏等级划分的依据，如对生命线工程系统

中的储水、储气设施，补充裂缝宽度作为破坏等级划分的依据；对生命线工程系

统中的管道，补充管道接口的位移作为管道破坏等级划分的依据。 

4.3.14 本条规定了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地震易损性分析所需的基础数据。对于甲

级工作区，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的数据获取粒度应精细到工作区内分支管网的层

级；对于乙级工作区，城市生命线系统的数据获取粒度宜精细到工作区内主干管

网的层级。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中，地下生命线工程系统的数据搜集和调查应满

足国家标准《地下管线数据获取规程》（GB/T 35644）和上海市地方标准《地下

管线探测技术规程》（DGJ 08-2097）的相关规定，地上生命线工程系统的数据搜

集与调查，如电力系统和通信系统，可根据《地震灾害预测及其信息管理系统技

术规范》（GB/T 19428）的规定开展。对于工作区内重要生命线工程或设施，如

城市地铁、磁浮线、枢纽立交、长大隧道、大跨度桥梁、机场、港口、超高压输

电塔线等，除 4.3.14 规定的内容外，还应获得其设计图纸。 

4.3.15~4.3.16 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地震易损性分析，应根据分析对象和所处工作

区的工作级别适当选择。对于甲级工作区，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中的建（构）筑

物，应按照城市建筑地震易损性评价的要求进行地震易损性分析，城市生命线工

程系统中的重要元器件或设备，应采用基于服务功能的地震易损性分析方法。对

于乙级工作区，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宜按照甲级工作区的要

求开展地震易损性分析，一般情况下，仅需采用经验分析法或简化方法进行城市

生命线工程系统地震易损性分析即可。 

4.3.17 需专门开展地震易损性评价的城市生命线工程包括城市交通系统中总跨

径超过 100 米、单孔跨径超过 40 米的公路桥梁，总跨径大于 500 米的铁路桥梁；

城市轨道交通，包括城市地铁和磁浮线；长度大于 1000 米的公路隧道；重要航

空港，如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枢纽中心，如虹桥火车站、上海火

车站等；航运中心，如洋山港码头等；330 千伏及以上的超高压输电塔线和装机

容量不低于 1000 兆瓦的火力发电厂；高度不低于 100 米的通信塔架。除上述重

要城市生命线工程结构或设施外，其他生命线工程结构或设施的地震易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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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照 4.3.15~4.3.16 的规定实施。 

4.3.18 生命线工程系统地震易损性评价成果，既是城市生命线工程地震易损性分

析工作的结果展示，又是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地震直接经济损失评估的依据。对

于城市交通系统，应确定发生不同破坏等级的桥梁和隧道的数量，发生不同破坏

等级的城市道路的里程，城市交通系统网络连通可靠度。对于城市供水系统，应

确定发生不同破坏等级的水厂、泵站的数量，发生不同破坏等级的供水管道里程，

城市供水系统网络功能可靠度。对于城市供气系统，应确定城市发生不同破坏等

级的气源厂、门站、调压站的数量，发生不同破坏等级的供气管道的里程，城市

供气系统网络联通可靠度。对于电力系统，应确定城市输发电厂和枢纽变电站中

发生不同破坏等级的重要电气设备（包括输电线路中的输电塔架）的数量，发生

不同破坏等级的输电线路的里程，城市电力系统网络功能可靠度。对于通信系统，

应确定发生不同破坏等级的重要通信设备的数量。 

根据各类生命线工程系统的地震易损性分析结果，总结归纳城市生命线工程

系统中的抗震薄弱环节，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抗震防震措施或建议。由于上海城市

建设周期长，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中的埋地管线年代差异大，存在大量的老旧管

线，因此应重点针对老旧设备或设施提出改造措施或建议。对于重要城市生命线

工程，应根据分析对象确定不同破坏等级的数量、里程或面积，并对其存在的抗

震薄弱环节提出专门的抗震防震措施或建议。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地震易损性评

价成果应服务于城市生命线工程抗震防灾规划和城市安全综合管理。 

III 城市地震次生灾害危险性分析 

4.3.19 由于上海地理位置特殊，东临东海，北靠长江，地势平坦，周边湖泊众多，

水系发达，加之上海人口稠密、建筑密度大，城市周边工业园区众多，由于人为

或自然因素带来的大量危险源，使得城市在遭受地震作用时发生次生灾害的可能

性极大。针对上述情况，本标准考虑的城市地震次生灾害包括地震次生火灾、次

生水灾、爆炸、毒气泄漏与扩散、放射性污染及海啸等。对于地震引起的地面塌

陷与崩塌等地质灾害，本标准将其划分为城市地质灾害，将在第 7 章中作具体规

定。 

4.3.20 本条规定了城市地震次生灾害危险性等级的划分原则。对于地震次生灾害，

其影响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灾害源所在的位置，如果有合适的条件和环境，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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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次生灾害蔓延至更广阔的区域，因而对城市地震次生灾害的危险性等级划分宜

以次生灾害可能影响的范围和影响程度为分级依据。 

4.3.21 城市地震次生灾害应根据各类次生灾害的致灾机理和承灾体分别调查和

搜集评估所需的基础数据，数据调查收集应分门别类。对于地震次生火灾、爆炸、

毒气泄漏及放射性污染，应重点调查次生灾害源的位置、所处环境、危险品类别

和规模等；对于地震次生水灾和海啸，应重点调查城市水利设施、江防海防工程

的设防信息及运行现状等，必要时还应搜集有关的设计资料。不同灾害评估所需

的数据可从相关的主管部门获取，如市防汛办、市水务局、市消防局等，也可通

过现场调查与勘查的方式获得，同时应确保搜集数据的可信性和可靠性。 

4.3.22 城市火灾是上海城市安全综合管理面临的重要课题。上海作为特大规模城

市，建筑密度高，特别是众多的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破坏性地震，出现地震次生

火灾的风险极高。因此，城市地震次生火灾应该作为上海地震次生灾害危险性评

估的重要内容之一。 

城市地震次生火灾危险性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工作区内次生火灾的次

数和影响范围，对于甲级工作区，应通过城市单体建筑或群体建筑的起火概率估

算评估区内发生火灾的次数或火灾过火面积；对于乙级工作区，可通过对国内外

已有的地震震级或房屋破坏率与火灾发生率之间的回归模型加以修正来计算城

市地震次生火灾的次数或过火面积，然后估算城市次生火灾的影响范围。 

需要说明的是，现有的地震次生火灾危险性分析方法均带有较大的主观经验

性，其预测结果可能会与实际的次生火灾发生情况存在较大差异。需要注意的是，

在设定地震作用下的次生火灾危险性分析是为城市消防规划服务的，因而预测结

果具有实际参考价值。 

4.3.23 由于城市地震次生灾害种类繁多，危险性评估方法也不尽相同，其危险性

评估涉及诸多学科，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难度大。同时，从城市地震次生灾害防

御规划编制的层面看，对各类次生灾害进行详尽的建模分析和评价是不现实也是

不必要的，因此，对于城市地震次生灾害的危险性评估仅采用经验方法或者简化

方法即可，对有特别要求的情况则进行专门评估。 

4.3.24 对城市地震次生灾害危险性评估的成果作了具体要求。各类地震次生灾害

的危险性评估结果应分别以专题的形式列出。在地震次生灾害影响范围图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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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各类次生灾害造成的城市承灾体的破坏等级及其分布，确定承灾体的受灾规

模，受次生灾害影响的人口数量等。城市地震次生灾害防灾减灾措施或应包括灾

害辅助性的防御措施和地震次生灾害应急建议，应重点针对火灾高危区（如老旧

城区、储油储气站等）提出消防改造措施，对次生水灾易发的水域（如黄浦江、

苏州河）的防汛设施提出加固措施，对海啸潜在危险区的海防设施提出加固措施，

对区域内的受灾人口提出疏散和应急安置建议，对爆炸、放射性危险源等提出管

控和搬迁措施等。城市地震次生灾害危险性评估成果应服务于城市地震次生灾害

防灾规划和城市安全综合管理。 

4.4 地震灾害损失评估 

4.4.1 本条规定了城市地震灾害损失评估的具体内容，包括城市地震直接经济损

失评估、城市地震人员伤亡评估和城市地震灾害评级。其中，地震直接经济损失

仅考虑由地震作用及其次生灾害引起的城市建（构）筑物和生命线工程系统破坏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不考虑城市抗震救灾费用和地震灾害间接经济损失。城市

地震直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应在城市地震易损性评价的基础上开展评估工作。

城市地震灾害评级应综合考虑城市地震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数量，对城

市受地震作用的影响程度做出快速分级，以指导城市的抗震防灾规划和应急救灾

工作。 

I 建筑直接经济损失 

4.4.2 对城市建筑地震直接经济损失的构成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建筑结构直接

经济损失是指由于地震及其次生灾害造成的建（构）筑物主体结构发生破坏引起

的直接经济损失，如梁、柱、剪力墙发生破坏引起的直接经济损失；建筑装修直

接经济损失是指由地震及其次生灾害造成的建筑装饰装修破坏直接经济损失，如

室内吊顶、外墙保温层等结构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室内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主要包括室内家电、家具的直接经济损失。城市建筑地震直接经济损失应为上述

三类直接经济损失的总和。 

上海存在大量的古建筑，对于这些古建筑，当其用于商业盈利时，如外滩万

国建筑群，应评估其地震直接经济损失。对于受保护的非商业盈利古建筑，如豫

园、城隍庙等古建筑，由于其历史文化价值远大于其经济价值，且其震害分析的

重点在于通过地震易损性分析结果向城市文物部门提供古文物防震减震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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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建议，因而无需估算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4.4.3 对城市建筑直接经济损失评估所需基础数据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城市建

（构）筑物破坏等级及对应破坏面积和数量应通过城市建（构）筑物地震易损性

分析获得，城市建（构）筑物的结构重置单价、装饰装修重置单价和室内资产密

度可通过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对于工作区内的重要建筑，调查方式应采用详查，

对于工作区内的群体建筑，宜根据建筑类别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获得上述数据的

均值，建筑类别划分时，应综合考虑建筑的结构形式、建筑用途、建造年代等因

素，为保证估算结果尽可能准确，建筑类别划分应尽可能详细。采用抽样调查时，

甲级工作区内各类建筑的抽样率不应低于 5%，乙级工作区内各类建筑的抽样率

不用低于 3%。 

4.4.4 本条规定了城市建筑结构地震直接经济损失估算方法。对于重要建筑，结

构直接经济损失应按单体建筑逐栋计算；对于一般群体建筑，应根据各类别建筑

的平均重置单价及各类别建筑发生不同破坏等级的建筑面积与对应的损失比估

算建筑结构地震直接经济损失。 

由于上海的地下空间开发和利用程度较高，存在大量的大型地下公共设施，

因此表 4.4.4 中对地下结构的地震破坏损失比进行了专门规定。在利用表 4.4.4 进

行城市建筑结构地震直接经济损失计算时，对于重要建筑和特殊建筑，损失比宜

取各区间的上界；对于一般的建筑，损失比宜取区间中值。 

4.4.5~4.4.6 对城市建筑装修和室内财产地震直接经济损失估算方法做了具体规

定。对于建筑装修和室内财产地震破坏损失比的取值，应根据建（构）筑物的用

途按照表 4.4.5 和表 4.4.6 的规定取值。对于重要建筑和高档建筑，装修损失比应

取区间上界；对于一般建筑，装修损失比宜取区间中值。 

II 生命线工程系统直接经济损失 

4.4.7 本条规定了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地震直接经济损失评估所需的基础数据。

其中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地震破坏数量、里程及规模应通过生命线工程系统地震

易损性分析结果获得，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的重置单价，主要通过市场调研、政

府部门咨询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对于甲级工作区，生命线工程系统的重置单

价应精细到设备和构件层次。对于交通系统中的桥梁，重置单价应按元/座计算，

道路和隧道的重置单价应按元/公里计算；供水系统和供气系统中的地下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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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单价应按元/公里计算，水厂、供水调度中心的重置单价按元/平方米计算；

其他设施和设备，重置单价应按元/台套计算；城市电力系统中的输电塔线，重置

单价应按元/公里计算，重要的电气设备应按元/台套计算；通信系统中的通信塔

架，重置单价应按元/座计算，重要通信设备的重置单价应按元/台套计算。对于

乙级工作区，仅需调查工作区内生命线工程系统中各子系统总体重置单价即可。 

同时，对于供水管网、供气管网和城市电网，其主要功能是储运城市正常运

转所需的能源，一旦其发生破坏，会导致大量能源浪费，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相

当可观的，因而在进行基础数据获取时，应查明各生命线工程系统中储运资源介

质的规模和价值。 

4.4.8~4.4.9 对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地震直接经济损失估算方法做了具体规定。各

生命线工程系统的地震直接经济损失应分项评估。对于甲级工作区，生命线工程

系统地震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应采用损失比乘以重置单价的方式评估，对于乙级工

作区，除重要生命线工程系统外，其它生命线工程系统地震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可

通过经验估计法即可。 

III 人员伤亡评估 

4.4.10 本条规定了城市地震人员伤亡评估所需的基础数据。城市地震人员伤亡评

估主要评估由建筑破坏造成的人员伤亡的数量，不考虑地震次生灾害和事故造成

的人员伤亡，因而在计算城市人口密度时，仅需计算室内人口密度即可。由于不

同时段城市人口的分布不同，因而在进行室内人口密度计算时应分时段计算。 

4.4.11 本条规定了城市地震人员伤亡的估算方法，由于甲级工作区和乙级工作区

的人口密度和人口流动性存在差别，对于中心城区而言，人口密度大，人口流动

性活跃，因而室内人口密度分为上下班时段、白天工作时段和夜间休息时段三个

时段，对于非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相对较小，人口流动较为平缓，室内人口密度

分为白天工作时段和夜间休息时段两个时段。对于虹桥机场、浦东机场和虹桥火

车站等大型公共建筑的人口密度，应按照甲级工作的要求进行估算。 

4.4.12 本条规定了城市地震人员伤亡的评估成果。城市地震人员伤亡损失评估应

给出工作区内不同时段人员伤亡数量，并绘制人员伤亡分布图，确定人员伤亡高

危区和存在的问题。根据地震人员伤亡评估结果提出相应的防震减灾救灾措施或

建议，防震减灾救灾措施或应针对地震伤亡人员救助、赈灾应急物资储备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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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和地震救援疏散通道提出意见和建议。城市防震减灾救灾

措施或应服务于城市抗震防灾规划。 

IV 城市地震灾害评级 

4.4.13 城市地震灾害评级是对城市整体地震受灾情况的评估，各工作区不应再单

独进行地震灾害评级。 

4.4.14 本条规定了城市地震灾害等级评定的指标和分级原则。根据《国家地震应

急预案》（2012 年 8 月 28 日修订）和《上海市地震专项应急预案》（2014 版），

本标准选用地震直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作为的城市地震灾害等级评定的指标，

将城市地震灾害分为特别重大地震灾害、重大地震灾害、一般地震灾害和较大地

震灾害四个级别，同时给定了各等级对应的直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的具体数值，

其中各等级的地震直接经济损失和伤亡人口为城市整体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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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台风灾害 

5.1 一般规定 

5.1.1 本条对城市台风灾害损失评估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作了具体规定。表

5.1.1 规定的城市台风灾害损失评估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工作内容，分别是城市台

风风场设定、城市台风易损性评价和城市台风灾害损失评估，其中城市台风风场

设定属于城市台风情景构建的内容；城市建筑台风易损性评价、基础设施台风易

损性评价、户外结构台风易损性评价、城市绿化台风易损性评价和风暴潮危险性

评估属于城市台风易损性评价的内容；城市台风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和城市台风灾

害评级属于台风灾害损失评估的内容。 

表 5.1.1 中规定的城市台风灾害损失评估工作内容主要针对台风风荷载和台

风风暴潮，对于台风过程中强降雨引起的城市灾害评估，其在本质上属于城市暴

雨内涝灾害，将在第 6 章中作详细规定。 

5.2 城市台风风场设定 

5.2.1 本条规定了城市台风风场设定的主要目的。城市台风风场设定应根据城市

风场环境和台风危险性分析确定各风敏感结构的风荷载，以用于城市台风易损性

分析。 

5.2.2 城市及周边历史台风调查，主要调查历史过境台风和非过境但对上海造成

影响的台风，包括历史年台风场次、受台风影响范围内的极值风速统计及其分布

特征。 

城市及周边历史风灾调查，应主要调查上海及周边区域历史台风灾损数据，

归纳总结城市风敏感结构风振破坏的特征、模式和机理；此外，还应调查搜集上

海及周边区域的历史龙卷风、下击暴流等短时极端气象灾害的灾损数据，并归纳

总结风敏感结构风振破坏的特征、模式和机理。 

城市风场环境调查，主要包括城市地面粗糙度调查、风剖面模型和风敏感结

构体型系数调查等。城市风场环境中的地面粗糙度应根据城市的地形地貌以及建

筑密度划分为 A、B、C、D 四类，A 类对应的地貌为近海地区，如崇明、长兴

等；B 类对应的地貌为市郊地区，如奉贤、金山等；C 类对应的地貌为市区非高

层建筑密集区，如嘉定、闵行等；D 类对应的地貌为市区高层建筑密集地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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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中心城区，具体地面粗糙度分区可参考图 5.2.2。各工作区的风场参数，包

括风压高度系数、地面粗糙度系数等，可根据所属地面粗糙度类别参照《建筑结

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选取。对于城市风场环境中的风剖面模型，我

国《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和《公路桥梁抗风设计规范》（JTG/T 3360-

01）均建议取指数律形式，因而在本标准中，建议城市风剖面采用指数律形式。

对于城市风敏感结构体型系数，应根据结构的体型和尺寸，按照《建筑结构荷载

规范》（GB 50009）和《公路桥梁抗风设计规范》（JTG/T 3360-01）的规定取值，

对于体型特殊的重要建筑，风荷载体型系数宜通过风洞试验获得。 

图 5.2.2 上海市地面粗糙度系数分区图 

 
分区 地面粗糙度类别 

 A 类地貌 

 B 类地貌 

 C 类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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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类地貌 

5.2.3~5.2.4 城市台风风场设定可以按照台风的重现期设置 10 年、50 年、100 年

三类情景。对于城市建（构）筑物，风荷载宜通过基本风压换算；对于桥梁及大

跨越管线结构，风荷载宜通过基本风速换算。不同重现期的基本风压或风速可根

据台风危险性分析中极值风速或风压的分布确定，当极值风速或风压的分布无法

获取时，可分别参照《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和《公路桥梁抗风设计

规范》（JTG/T 3360-01）的规定选取。 

根据《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建筑结构抗风设计时，建

筑物基本风压取50年重现期的基本风压，但不得低于0.3kN/m2。根据《建筑结构

荷载规范》（GB 50009）和《公路桥梁抗风设计规范》（JTG/T 3360-01）的规定，

公路桥梁的设计基本风速不得小于24.5m/s，当桥址处的基本风速小于24.5m/s时，

应按照24.5m/s取值。因此，工作区内设定台风的基本风压小于0.3kN/m2时，可不

开展城市建（构）筑物台风损失评估工作；当工作区内设定台风的基本风速小于

24.5m/s时，可不开展桥梁结构台风损失评估工作。 

5.2.5 对于城市建（构）筑物，主体结构风荷载标准值 kw 可按下式计算： 

0k z s zw w                         (5.2.5-1) 

式中： z ——高度z处的风振系数，按照《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

规定取值； 

s ——风荷载体型系数，按照《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

取值； 

z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按照《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

定取值； 

0w ——基本风压。 

城市建（构）筑物围护结构的风荷载标准值 kw 可按下式计算： 

1 0k gz s zw w                         (5.2.5-2) 

式中： gz ——高度z处的阵风系数，按照《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

规定取值； 

1s ——风荷载局部体型系数，按照《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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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取值； 

0w ——基本风压。 

桥梁结构的风荷载标准值 zF 可按下式计算： 

21
( )

2z D aF C AU z                       (5.2.5-3) 

式中： DC ——风载系数，按照《公路桥梁抗风设计规范》（JTG/T 3360-01）的

规定取值； 

a ——空气密度； 

A ——结构迎风面投影面积； 

( )U z ——高度z处的风速，包括平均风速和脉动分量，其中平均风速分量

按指数律计算。 

其他结构风荷载可采用式(5.2.5-1)或式(5.2.5-3)计算风荷载标准值。 

5.3 城市台风易损性评价 

I 城市建筑 

5.3.1 城市建筑台风易损性评价是反映城市建筑结构受台风作用影响程度 直观

的方法。开展城市建筑台风易损性分析，主要目的是获得城市建筑的台风破坏等

级，及不同破坏等级的城市建筑的分布，从而为城市建筑台风灾害直接经济损失

评估提供基础。 

5.3.2 本条规定了城市建（构）筑物台风破坏等级及其划分原则。台风对建筑的

破坏不仅表现在对建筑主体结构的破坏上，更多的表现在对建筑围护结构和附属

结构的破坏上，因此城市建筑台风破坏等级的划分指标应综合考虑主体结构破坏

情况、围护结构破坏情况以及附属结构破坏情况。对于民用建筑，围护结构主要

包括玻璃幕墙、檐口、雨篷、遮阳板、屋面板、墙面板等非主体结构（非承重结

构），附属设施包括室外空调挂机、外墙及屋顶的广告牌、屋顶天线等设施；对

于工业建筑，混凝土结构工业厂房的屋面板应按照围护结构计算，轻钢结构工业

厂房的屋面板和墙面板应按照主体结构计算，工业建筑的附属结构包括空调挂机、

室外通风设施、外墙及屋顶的广告牌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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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护结构的破坏比应按照围护结构的破坏面积计算，附属结构的破坏比应按

照附属结构的破坏数量计算。 

5.3.3 本条规定了城市建筑台风易损性分析数据获取原则。对于台风灾害，城市

建筑中的重要建筑主要包括以下建筑： 

1 建筑高度 100 米以上（含 100 米）的超高层建筑； 

2 跨度超过 60 米的大跨度建筑。 

一般建筑指除重要建筑以外的其他建筑。 

根据本标准条文 3.3.2 的规定，城市建筑台风易损性分析基础数据宜以搜集

利用现有数据为主，当现有数据不满足评估要求时，可采用现场调查的方式获取

评估基础数据。对于重要建筑，甲级和乙级工作区必须采用详查方式获取建筑物

的详细数据；对于一般建筑，可采用抽查的方式获得评估所需的基础数据，对于

甲级工作区，各类型建筑的抽样率不应低于 5%，对于乙级工作区，各类型建筑

的抽样率不得低于 3%。 

条文 5.3.3 规定的建筑物重置单价除包含建筑结构重置单价，还应包含围护

结构和附属结构的重置单价。 

5.3.4~5.3.5 对城市建筑台风易损性分析方法做了具体规定。城市建筑台风易损性

分析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分别是建筑主体结构台风易损性分析、围护结构台风易

损性分析和附属结构台风易损性分析。对于重要建筑，应采用结构分析理论和方

法进行单体结构的台风易损性分析，分析时应考虑脉动风的动力效应，确定建筑

物在台风作用下的破坏等级和破坏面积；一般建筑应根据建筑物的结构形式、按

所属工作区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台风易损性分析，甲级工作区内的一般建筑宜采

用结构分析理论和方法进行群体建筑台风易损性分析；对于乙级工作区，仅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用规范校核法进行台风易损性分析，一般情况下仅采用基于经

验的分析方法即可。对于一般建筑的台风易损性分析，应确定各类建筑在风荷载

作用下发生不同破坏等级的占比。 

另外，在城市建筑台风易损性分析中，对于重要建筑，还应进行台风舒适性

评估；对于围护结构和附属结构，除其本身结构的台风易损性分析外，还应对其

发生破坏后造成的风致碎片进行危险性评估。 

5.3.6 需专门开展台风易损性评价的城市重要建筑主要包括下列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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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度超过 200 米的超高层建筑； 

2 跨度超过 120 米的大跨度建筑； 

3 体型复杂的其它重要建筑。 

对于上述特别重要建筑，台风易损性分析可通过风洞试验与数值模拟相结合

的方法实施，分析时必须考虑脉动风的动力效应。 

5.3.7 城市建筑台风易损性评价成果既是城市建筑台风易损性分析工作的结果展

示，又是城市建筑台风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评估的基础。其中，发生不同破坏等级

的重要建筑的建筑面积可通过重要建筑单体台风易损性分析直接获得，各类一般

建筑发生不同破坏等级的建筑面积可通过群体建筑台风易损性分析中的破坏比

乘以工作区内各类建筑的总面积获得。此外，还应在城市建筑台风易损性分析的

基础上，对城市的建筑抗风能力做出综合评价，绘制城市建筑台风易损性区划图，

并指出城市建筑台风高危区及建筑抗风薄弱环节。 

城市建筑抗风措施应立足于上海的实际情况，针对高层建筑的风振性能提出

控制措施或建议，对大跨度屋盖结构风荷载作用下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提出控制和

加固措施，对于围护结构中的玻璃幕墙、外墙广告牌、屋顶广告牌等，附属结构

中的空调挂机、太阳能热水器、屋顶水塔等提出抗风加固措施，同时对上述结构

的风致碎片提出防范和避让措施。 

II 基础设施 

5.3.8 本条对城市基础设施台风易损性评价对象作了具体规定。作为城市基础设

施中的风敏感结构，城市交通系统中重要的桥梁结构、电力系统中的输电塔（杆）

线以及通信系统中的通信塔站必须开展台风易损性评价。 

重要的桥梁结构主要指单孔跨径大于 40 米或总跨径大于 100 米的大跨度公

路和铁路桥梁、单孔跨径大于 30 米的人行天桥以及具有复杂体型的其它桥梁开

展台风易损性分析。对于无特殊说明的中小跨度桥梁可不开展台风易损性评价。 

对于电力系统中的水泥电杆，由于其在城市输电塔杆中的占比很小，且造价

低廉，可不进行水泥电杆的台风易损性分析。 

对于城市通信系统中的通信塔站，只考虑户外独立式的通信塔和通信基站，

对于位于安装在建筑屋顶的通信塔和通信基站，应按照城市建筑中的附属结构进

行台风易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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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城市基础设施中的重要建（构）筑物，除特殊说明外均应按照建筑台风

易损性规定实施。 

5.3.9 本条规定了城市基础设施台风破坏等级及其划分原则。其中，桥梁结构的

破坏等级应根据桥梁的主体结构、围护结构、附属结构的破坏程度进行划分，桥

梁的主体结构包括桥墩、桥塔、主梁（桥面板）、拱肋（拱桥）、斜拉索（斜拉桥）、

主缆（悬索桥）和吊杆（悬索桥），桥梁结构主体破坏程度应以结构的力学参数

作为评价依据；围护结构包括栏杆、中央隔离栏以及隔音板等，破坏比应按照破

坏长度计算；附属结构包括交通指示灯、路灯、供电设施等，破坏比应按照破坏

数量计算。由于输电塔（杆）线、通信塔架以钢结构为主体，因此其破坏等级应

根据主材的材料强度划分，材料强度参数应按照《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17）

的规定选取。 

5.3.10 本条对城市基础设施台风易损性分析所需基础数据作了具体规定。对于城

市桥梁结构，数据搜集对象主要为单孔跨径大于 40 米或总跨径大于 100 米的大

跨度公路和铁路桥梁、单孔跨径大于 30 米的人行天桥以及具有复杂体型的其它

桥梁，必要时还应获取桥梁结构的设计图纸；对于电力系统中的输电塔（杆）线，

可根据输电塔（杆）的形式分类搜集获取；对于通信系统中重要的通信塔架，必

要时还应获取其设计图纸。城市基础设施基础信息的获取方式可参照本标准

4.3.14 的规定实施。 

5.3.11~5.3.12 对城市基础设施台风易损性分析做了具体规定。对于甲级工作区，

城市基础设施台风易损性分析方法主要采用结构分析理论和方法进行评估。对于

乙级工作区，除重要的基础设施外，一般基础设施的台风易损性分析采用简化分

析方法或基于经验的分析方法即可。 

对于城市电力系统，除了开展输电塔线结构的台风易损性分析外，对于甲级

工作区，必须对台风作用下城市电力系统网络功能可靠度进行评估，对于乙级工

作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宜开展电力系统网络功能可靠度评估。 

5.3.13 必须开展专项台风易损性评价的城市重要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以下设施： 

1 单孔跨径大于 150 米或总跨径大于 1000 米的特大公路或铁路桥梁； 

2 结构体型复杂或单孔跨径大于 50 米城市人行天桥； 

3 330kV 及以上的超高压输电塔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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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度超过 200 米的城市通信塔站等。 

对于上述特别重要基础设施，台风易损性分析可通过风洞试验与精细化的数

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实施。 

5.3.14 城市基础设施台风易损性评价成果既是城市基础设施台风易损性分析工

作的结果展示，又是城市基础设施台风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评估的基础。城市基础

设施台风易损性分析的成果数据应包括发生不同破坏等级的基础设施的数量，根

据分析结果绘制城市基础设施台风易损性区划图，并指出各类基础设施抗风薄弱

环节。 

城市基础设施抗风措施应立足于上海的实际情况。对于桥梁结构，可对桥梁

风振性能提出气动控制措施、机械控制措施以及结构控制措施；对于电力系统中

的抗风能力不足的输电塔（杆）线，应提出主动控制或结构加固的措施建议；对

于通信系统中抗风能力不足的通信塔站，应针对抗风薄弱环节提出加固维修或者

拆除重建的措施或建议。 

III 户外结构 

5.3.15 本标准所涉及的户外结构仅指户外具有独立基础的结构，包括单柱式或多

柱式广告牌、电子显示屏，交通系统中的交通指示牌等，对于屋顶广告牌和建（构）

筑物外墙广告牌，应按照建（构）筑物中围护结构的规定进行台风易损性分析。 

5.3.16 户外结构的主要材料大多为钢结构，因此户外结构的风致破坏等级的分级

依据应采用主材的材料强度，主材材料强度参数应按照《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017）、《城市户外广告设施技术规范》（CJJ 149）、《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撑件》

（GB/T 23827）、以及上海市地方标准《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DB 31/238）

的规定选取。 

5.3.17 本条对城市户外结构台风易损性评价所需的基础数据进行了具体规定。进

行数据搜集时，应先咨询城市相关主管部门（如城管部门、交通部门）以获取工

作区内户外结构的总体信息，然后通过现场调查的方式获取本标准 5.3.17 规定的

户外结构详细信息，调查形式应以抽样调查为主，对于甲级工作区，各类户外结

构的抽样率不应低于 5%，对于乙级工作区，户外结构的抽样率不应低于 3%。 

5.3.18 本条对城市户外结构台风易损性分析方法作了具体规定。对于工作区内的

大型户外结构，应采用结构分析理论和方法（如时程分析法或强度校核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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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结构台风易损性分析，确定结构的破坏等级和破坏面积。对于一般的户外结

构，可采用基于经验的分析方法或其他简化方法（如易损性曲线法）进行群体结

构台风易损性分析，确定各类型户外结构发生不同破坏等级的比例。城市户外结

构除对结构本身进行台风易损性分析外，还应开展户外结构风致碎片危险分析。 

5.3.19 对城市户外结构台风易损性分析成果作了具体规定。对于大型户外结构，

发生不同破坏等级的户外结构的破坏面积或数量可通过单体结构台风易损性分

析直接获得，对于一般性户外结构，发生不同破坏等级的户外结构的面积或数量

可根据一般户外结构易损性分析获得的破坏比例乘以各类户外结构的总面积或

总数量确定。 

应针对抗风能力较差的户外结构提出加固维修措施或建议，对户外结构风致

碎片提出防范和避让措施或建议。 

IV 城市绿化 

5.3.20 城市行道树和景观树木是城市绿化中受台风影响 严重的环节。上海历史

风灾调查显示，致灾性台风往往会对本市行道树和景观树木等造成严重破坏，如

2012 年登录本市的台风“海葵”造成全市 4.86 万株行道树和城市景观树木倒伏，

破坏的行道树和景观树不仅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也会对城市居民人身财产安

全和城市交通带来潜在威胁，因而城市绿化台风易损性评价应以城市行道树、景

观树的台风易损性分析为主，不包括城市绿化中的灌木、草本植物。 

5.3.21 树木在台风作用下的破坏状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枝干折断，二是树木

整体发生倒伏，其中枝干折断的控制因素是枝干的抗弯强度，树木整体倒伏的控

制因素则是树木根基与大地之间的固结力，由于现阶段树木根基与大地之间的固

结力无法测定，因而在本标准中仅考虑树木主干的抗弯强度作为树木风灾破坏等

级的划分依据。对于树木主干的抗弯强度，可通过实验的方式获得。 

5.3.22 城市树木的基础数据获取应根据树木的种类分类搜集获取，根据上海市地

方标准《行道树养护技术规程》（DG/TJ 08-2105）和《行道树栽植技术规程》（DG/TJ 

08-53），将上海市区域内的行道树和景观树木分为梧桐、香樟、榉树、银杏、广

玉兰等 32 个品种，搜集时可按照上述类别分类搜集。 

进行城市树木基础数据搜集时，应先通过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获取城市行道树、

景观树的总体信息，包括各类树种的总数、分布等。各品种树木的详细数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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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采用文献查阅或现场调查的方式获取。当采用文献查阅方式时，可参照中国科

学院郑万钧院士编纂的《中国树木志》，该书全面系统地研究总结了我国树木资

源、分类、栽培及利用的成果，是我国树木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性著作，具有科学

性、实用性、创新性的显著特点。当采用现场调查的方式搜集数据时，调查方式

应采用抽样调查，对于甲级工作区，各类树木的抽样率不得低于 5%，对于乙级

工作区，各类树木的抽样率不得低于 3%。 

5.3.23 本条对城市树木台风易损性分析做了具体规定。城市树木台风易损性分析

应采用抗弯强度校核法确定行道树和景观树的破坏等级及不同类型树木发生不

同破坏等级的占比。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城市绿化，除对行道树和景观树的树木

本身进行台风易损性分析外，还应对树木的风致碎片危险性评估，特别是树木破

坏对城市交通和电力系统的影响评估。 

5.3.24 对工作区内名贵树木或保护树木的台风易损性分析方法可采用精细时程

分析法或风洞试验完成。 

5.3.25 对城市绿化台风易损性评价成果作了具体规定。其中，不同破坏等级的各

品种树木的数量可根据树木台风易损性分析结果中的破坏比乘以各品种树木的

总数获取。 

应对抗风能力较弱的树木提出围护加固措施，对树木风致碎片提出防范方法

和避让措施，对树木破坏导致的交通事故、电力设施破坏等提出应急措施或建议。 

V 台风风暴潮危险性评估 

5.3.26 受西北太平洋台风和海啸源影响，上海属于台风风暴潮易发区域，历史资

料表明上海曾经遭受过严重的台风风暴潮灾害，如 1974 年 7413 号台风引起的风

暴潮造成崇明县 36 个海堤决口，海堤破坏长度达 647 公里，冲毁 18 座闸涵洞；

2002 年 0205 号台风引起的风暴潮对正在建设中的长江口深水港造成严重破坏，

直接经济损失达 2000 多万元。台风风暴潮对上海的影响主要包括大量海防设施

破坏、大量海水涌入陆地造成城市严重内涝、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严重。因此，

城市台风灾害损失评估必须开展台风风暴潮危险性评估。 

对于沿海地区的乙级工作区（包括崇明、奉贤、宝山、金山、浦东（非中心

城区）），虽然在进行台风灾害损失评估时划分的工作等级为乙级，但由于其地势

更低且临海，相对于甲级工作区更易发生风暴潮灾害。因此，在进行城市台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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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潮危险性评估时，应按照甲级工作的标准执行。根据上述原则，城市台风风暴

潮危险性分析的工作区划可参考图 5.3.26。 

图 5.3.26 城市台风风暴潮危险性分析工作区划图 

分 区 风暴潮危险性分析工作要求 

 必须开展台风风暴潮危险性评估的区域 

 可不开展台风风暴潮危险性评估的区域 

5.3.27 本条对城市台风风暴潮危险性等级的划分作了具体规定。在国家海洋局颁

布的《风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导则》，将城市台风风暴潮灾害危险性等

级按照风暴潮平均淹没深度划分为四个等级，第 IV 等级对应的淹没深度为

[15cm~50cm)，并未对低于 15cm的淹没深度进行划分，考虑到淹没深度低于 15cm

时也会造成房屋受淹和财产损失，因此在本标准中将低于 15cm 的淹没深度作为

城市台风风暴潮危险性等级的第 V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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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8 对城市台风风暴潮危险性分析所需的基础数据作了具体规定。对于工作区

内的地理信息，应获取评估区域的面积、地形地貌图、海岸线长度等；对于工作

区内的水文气象信息，应获取工作区内河湖水网的流域面积、河流长度和平均宽

度、流量、湖泊水库的面积和蓄水容量、江河入海口的历史潮位信息等；对于工

作区内的海塘堤防信息，应获取区域内的河流水闸数量及位置、堤防的长度、堤

坝高度、堤坝材料等信息。 

5.3.29 在进行城市风暴潮灾害数值模拟时，淹没范围及水深模拟采用经过验证符

合需求的精细风暴潮数值模式和漫滩模型。模式应具备合理考虑风暴潮漫堤、风

暴潮-近岸浪耦合机制、波浪破碎爬高等物理过程的能力，应用于河口地区的风

暴潮漫滩模型还应考虑洪水-风暴潮-近岸浪耦合机制。所有采用的模式应经过充

分验证，证明有效之后才可使用。 

5.3.30 对城市台风风暴潮危险性评估成果作了具体规定。城市台风风暴潮危险性

区划图绘制要求应满足国家海洋局颁布的《风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导

则》。 

应对台风风暴潮作用下可能发生的江防海防工程设施提出加固维修措施或

建议，对近海工程结构、船舶设施等提出防潮抗浪措施或建议，对沿海低洼地区

提出修筑防浪堤的措施或建议，对台风风暴潮淹没高危区的人口安置与疏散提出

响应措施或建议。 

5.4 台风灾害损失评估 

5.4.1 在台风灾害的损失中，较多关注的是直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两个方面的

数据，由于人员伤亡偶然性因素较大，大多是受到台风次生灾害的影响，如泥石

流、滑坡等。一方面，上海发生上述台风次生灾害的几率极小，另一方便，随着

防台减灾能力的日益提高，各方工作经验的积累，伤亡人数能够得到控制。因此，

对伤亡人数评估意义不大，仅选择直接经济损失作为评估的结果。 

I 台风灾害直接经济损失 

5.4.2~5.4.3 对城市台风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评估的内容进行了具体规定。城市台风

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估算应在城市台风易损性分析的基础上开展。由于台风风暴潮

次生灾害对城市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城市下垫面受淹，其致灾现象与城市暴雨内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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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因而可采用本标准第 6 章城市暴雨内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评估的方法进行

估算，本章中不做详细规定。 

5.4.4 对城市建筑台风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估算方法作了具体规定。对于重要建筑，

台风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应按照单体结构估算，对于一般群体建筑，台风灾害直接

经济损失应按照各类建筑的平均重置单价乘以该类建筑对应破坏等级下的损失

比及破坏面积估算，城市建筑的重置单价应该包括建筑围护结构和附属结构的重

置单价。各类建筑的台风破坏损失比应参照本标准表 5.4.3 的规定选取，对于重

要建筑，损失比应取本标准表 5.4.3 中各区间的上界，对于一般建筑，损失比宜

取本标准表 5.4.3 中的中值。 

5.4.5 基础设施中的桥梁结构、输电塔（杆）线和通信塔站均属于城市生命线工

程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上述结构的台风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估算可参考

地震直接经济损失的估算方法。由于桥梁结构台风破坏等级的划分指标包含了附

属结构和维护结构，因而在计算桥梁结构的重置单价时除了主体结构的重置单价

外，还应包括附属结构和围护结构的重置单价。不同结构的台风破坏损失比应按

照本标准表 5.4.5 的规定选取，对于特别重要的基础设施，不同破坏等级的损失

比应取本标准表 5.4.5 中的区间上界，对于一般的基础设施，不同破坏等级的损

失比宜取本标准表 5.4.5 中的中值。 

5.4.6 计算城市户外结构台风灾害直接经济损失时，应确定各类户外结构发生不

同破坏等级的数量，然后采用平均重置单价乘以破坏数量和损失比获取户外结构

风灾直接经济损失。对于工作区内的大型户外结构，不同破坏等级的损失比应取

本标准表 5.4.5 中的区间上界，对于户外结构，不同破坏等级的损失比宜取本标

准表 5.4.5 中的中值。 

5.4.7 城市绿化台风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仅计算城市行道树和景观树木的风灾直接

经济损失。计算城市行道树和景观树木的直接经济损失时，应确定各品种树木发

生不同破坏等级的数量，然后采用平均重置单价乘以破坏数量及损失比。对于工

作区内的名贵树木，不同破坏等级的损失比应取本标准表 5.4.6 中的区间上界，

对于一般树木，不同破坏等级的损失比宜取本标准表 5.4.6 中的中值。 

II 城市台风灾害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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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 本条规定了城市台风灾害等级评定的指标和分级原则。城市台风灾害评

级是对城市整体台风受灾情况的评估，各工作区不应再单独进行台风灾害评级。

鉴于在台风灾害损失评估中并未考虑人员伤亡，因而本标准中城市台风灾害等级

评定的指标仅为直接经济损失。根据城市台风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市上年

GDP 的百分比将城市台风灾害分为特别重大台风灾害、重大台风灾害、较大台

风灾害和一般台风灾害四个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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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暴雨内涝灾害 

6.1 一般规定 

6.1.1 本条对城市暴雨内涝灾害损失评估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作了具体规定。

表 6.1.1 规定的城市暴雨内涝灾害损失评估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工作内容，分别是

城市暴雨强度设定、城市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和城市暴雨内涝灾害损失评估，其

中城市暴雨强度设定属于城市暴雨情景构建的内容；城市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主

要针对不同类型的下垫面用地进行暴雨内涝脆弱性分析，包括居住用地、商业用

地、工业仓储用地、公共建筑用地、交通用地和农业用地的暴雨内涝脆弱性；城

市暴雨内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和影响人口评估、城市暴雨内涝灾害评级属于城市

暴雨内涝灾害损失评估的内容。 

鉴于上海地处长江口冲积平原前端，地形平坦，海拔较低，区域内由暴雨引

起的水灾主要表现为城市内涝灾害，历史暴雨灾害记录也表明上海并未发生过破

坏性山洪和洪水灾害，因而本标准仅考虑上海面临的暴雨内涝灾害。 

6.2 城市暴雨强度设定 

6.2.1 不同周期的设计暴雨量由设计暴雨强度和设计雨型确定，具体应符合

6.2.4~6.2.7 的规定。设计暴雨量应为给定暴雨历时内城市暴雨降水过程量的基础

上扣除土体渗透、调蓄后的净雨量。 

6.2.2 本条对城市暴雨强度设定所需的基础数据作了具体规定。对于城市历史暴

雨记录，应获取的数据包括城市历次暴雨历时、累计雨量、净雨量、城市暴雨极

值统计及其分布等；城市历史内涝灾害损失调查统计数据，应获取的数据包括城

市历史暴雨内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影响人口，城市内涝易发区域；城市地理地

质信息，应获取的数据包括评估区面积、地面高程、地形地势和水文地质条件；

城市防洪排涝设施信息，应获取的数据包括市政排水管网的设计排水能力和天然

湖泊河流水库的防洪调蓄能力。 

6.2.3 根据上海市政府颁布的《上海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沪府办[2018]42 号），

上海城市暴雨内涝灾害防治对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的规定是主城区以及新城不

低于 5 年、其他地区不低于 3 年、地下通道和下沉式广场 30 年，对区域除涝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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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重现期的规定是 20 年，对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的规定是 100 年。为与上述规

划相协调，可将城市暴雨强度的重现期设定为 20 年、50 年和 100 年三种情形。 

6.2.4 本条是根据《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 51222）的规定，结合上海实际

情况确定的。一方面，在进行内涝设计重现期城市暴雨净雨量时，由于需要计算

渗透、调蓄等设施对雨水的滞蓄作用，因此宜采用较长历时降雨，降雨历时可选

为 3h~24h，且应考虑降雨历程，即雨型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上海市地方标准

《暴雨强度公式与设计雨型标准》（DB31/T 1043）给定的暴雨强度公式和设计雨

型公式均是针对降雨历时在 3h 以内的暴雨情景，且历史涝害也表明，上海面临

短时强降雨时也可能造成较为严重的内涝灾害。因此，综合考虑城市暴雨内涝的

降雨历时可在 5min~24h 区间内选取。 

对于不同服务区面积对应的降雨历时，参考了发达国家和地区采用的降雨历

时标准，如美国得克萨斯州交通部颁布的《水力设计手册》(2011 年版)规定一般

采用 24h，美国丹佛市的《城市暴雨排水标准》(2011 年版，第一卷)规定：服务

面积小于 10 平方英里(约 25.9km2)， 小降雨历时为 2h；10 平方英里～20 平方

英里， 小降雨历时为 3h；大于 20 平方英里(约 51.8km2)， 小降雨历时为 6h。 

6.2.5~6.2.6 本标准中的短历时降雨过程是指降雨时间不超过 3 小时的暴雨过程，

降雨时间超过 3 小时的暴雨过程为长历时降雨过程。对于短历时降雨过程，上海

市地方标准《暴雨强度公式与设计雨型标准》（DB31/T 1043）对其暴雨强度公式

和暴雨设计雨型做出了专门的规定，在进行短历时暴雨情景构建时，可直接参考

《暴雨强度公式与设计雨型标准》（DB31/T 1043）的规定计算设计降雨强度。 

由于目前上海市地方标准《暴雨强度公式与设计雨型标准》（DB31/T 1043）

建立的暴雨强度公式和设计雨型均是针对短历时降雨过程，对于长历时降雨的暴

雨强度，仅能根据短历时降雨过程的强度公式采用管网模型法进行设计雨水流量

校核。而对于长历时降雨的设计雨型，也缺乏相应的模型公式。因而，对于长历

时降雨过程的工作区，可采用在我国水利领域应用较广的同倍比放大法和同频率

放大法来确定设计雨型。 

6.3 城市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 

6.3.1 城市暴雨内涝的致灾效应有别于城市洪水的致灾效应。城市洪水的致灾效

应除淹没和浸泡外，承灾体本身也会因为洪水较强的冲击力而发生破坏现象。而



37 
 

城市暴雨内涝对承灾体的致灾形式主要为淹没和浸泡，水流的冲击作用较小，其

致灾程度主要与承灾体的淹没面积、淹没深度和受淹时间有关，因而在进行城市

暴雨内涝灾害脆弱性评价时，应以上述三个指标作为评估依据。 

6.3.2 城市暴雨内涝的承灾体主要为洪水直接作用的城市下垫面，不同承灾体暴

雨内涝的灾情程度因其服务功能及社会属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因而在进行城市

暴雨内涝损失评估时将暴雨内涝承灾体下垫面划分为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工业

仓储用地、公共建筑用地、交通用地、农业用地 6 个类别，其他类型的用地可不

进行城市暴雨内损失评估。 

在城市暴雨内涝灾害所考虑的 6 个下垫面用地类型中，居住用地、商业用地、

工业仓储用地和公共建筑用地的暴雨内涝具体承灾对象为城市建筑，因而又可以

将这 4 类用地统一划归为建筑类用地，并采用统一的评估指标和分级原则进行暴

雨内涝脆弱性评价。 

6.3.3 本条对城市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所需的基础数据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城市

数字地理信息模型可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搭建，模型搭建应符合相关的规范

和标准，建立和采用的模型能准确反应工作区的地形地貌和水文地质特征、用地

分布特征等。 

工作区内各建筑类用地的建筑层高、室内资产密度等信息可采用抽样调查的

形式获得，调查方式应满足本标准 3.3.3 的要求，其中甲级工作区的抽样率不应

低于 5%，乙级工作区不应低于 3%。 

对于农业用地，由于上海市中心城区的用地类型主要以居住用地、商业用地、

公共建筑用地、交通用地、工业仓储用地五大类，农业用地比例极小，因而对于

甲级工作区可不进行农业用地的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甲级工作区农业用地的基

础数据也可不用搜集。 

6.3.4~6.3.5 采用水动力学方法进行城市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时应根据城市数字

地理信息模型，分别采用已验证有效的产流模型和汇流模型，模型中必须合理考

虑城市天然河流湖泊的洪水分流能力和市政排水管网的设计排水能力。产流模型

和汇流模型中还应选取可靠的物理指标确定径流的流向，尽可能保证暴雨内涝径

流流向与真实的城市暴雨径流流向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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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水文学方法进行城市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时，应根据评估区域的地形地

貌及水文地质条件，建立或采用合适的经验公式描述径流与降雨量之间的关系。

由于水文学方法没有考虑暴雨内涝的动力学特征，因而仅可用于地形起伏不大或

社会经济影响较小的乙级工作区，对于地形起伏较大且人口经济较发达的甲级工

作区，宜采用水动力学方法进行城市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 

计算建筑类用地的室内淹没水深时，淹没水深应从室内地平开始计算，应扣

除门槛石和建筑防洪设计标高；计算交通类用地的道路和隧道淹没水深时，淹没

高度从道路和隧道的面层开始计算，应扣除路基高度和防涝设计标高；计算农作

物淹没水深时，应扣除农作物株高。 

6.3.6 表 6.3.6-1~表 6.3.6-3 中的淹没深度为 大淹没深度。对于城市建筑，大部

分建筑室内踢脚线和地板的高度和一般在 5cm~15cm，当淹没水深超过 5cm 时，

会引起墙面装饰浸水而造成财产损失；当淹没水深在 15cm~50cm 时，室内高度

较小的家具受洪水浸泡造成财产损失，如床、沙发、冰箱等；当淹没水深为

50cm~100cm 时，室内较高的物品会受洪水浸泡造成财产损失，如微波炉，电视

柜等；当淹没水深超过 100cm 时，室内大部分物品会受洪水浸泡造成财产损失。 

对于城市交通用地，暴雨内涝脆弱性评价应主要考虑城市暴雨内涝对城市交

通系统通行能力的影响。大量研究和观测表明，当道路淹没水深小于 0.1m 时，

对行人和行车均无影响；当道路淹没水深在 0.1m~0.3m 时，对行人通行产生影响

而对行车无影响；当道路淹没水深在 0.3m~0.75m 时，对大部分车辆的行车造成

影响；当道路淹没水深超过 0.75m 时，对行车造成严重影响。此外，城市交通用

地暴雨内涝脆弱性分析还应考虑道路塌方、路基下陷或隧道破坏对城市交通系统

的影响。 

6.3.7 上海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程度高，地铁、大型地下商场的设施众多，是上海

市防汛工作的重点对象。根据历史记录，上海曾发生过因暴雨内涝灾害造成大型

地下设施受灾严重的事件，如 2013 年 9 月 13 日，受雷暴云团影响，瞬间暴雨侵

城。在狂风暴雨的凶猛袭击之下，上海部分地区降水量超过 100mm，气象台在

16 时 44 分升级预警级别，发出了罕见的暴雨“红牌”警告。后因外部雨水倒灌，

引发 2 号线信号设备故障，人民广场往广兰路方向列车限速运行，世纪大道站因

大客流已采取进一步限流措施，4、6 号线采取跳站运行模式。随着积水情况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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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人民广场至上海科技馆站列车只能暂停运行，2 号线交路调整为徐泾东至人

民广场、广兰路至上海科技馆小交路运行。同时，2 号线中山公园、江苏路、静

安寺、人民广场、南京东路、世纪大道等所有换乘车站的换入均采取限流措施。

陆家嘴、东昌路站采取只出不进的限流措施，对城市居民出行造成严重影响。基

于上述历史灾害，本标准规定对地铁、大型地下公共设施应开展专门的暴雨内涝

脆弱性分析。 

6.3.8 本条对城市暴雨内涝脆弱性分析成果作了具体规定。城市暴雨内涝淹没水

深分布图应根据水动力学或水文学计算结果绘制，图件应以淹没水深等值线图的

形式绘制。城市各类用地下垫面暴雨内涝脆弱性分区图应综合考虑淹没区的淹没

水深和受淹历时，根据暴雨内涝脆弱性分区图确定暴雨内涝高危区和城市防涝薄

弱环节，重点确定城市暴雨易涝点、排涝薄弱环节和城市防涝规划中存在的不足

等问题。 

城市防涝减灾措施应包括城市暴雨内涝灾害防御性辅助措施和城市暴雨内

涝救灾应急建议。其中，暴雨内涝灾害防御性辅助对策应针对城市防涝减灾工作

和规划中的薄弱环节，提出合理的措施和建议；对城市中的暴雨易涝点，应提出

疏水导排措施；对城市排涝能力不达标的老旧市政管网，应提出扩容或更换的措

施；对城市防涝规划或海绵城市建设规划中的不足之处提出修订建议。城市暴雨

内涝救灾应包括抗涝救灾物资储备预案建议、城市应急避难场所和应急疏散通道

建设或改造建议以及政府和相关行业制定、修订暴雨内涝应急预案的建议。 

6.4 暴雨内涝灾害损失评估 

6.4.1 本条规定了城市暴雨内涝灾害损失评估的具体内容，包括城市暴雨内涝灾

害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影响人口评估和城市暴雨内涝灾害评级。由于城市暴雨内

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的可能性较小，且大多是由暴雨内涝导致的间接因素引起，

如电气设备漏电、短路造成人员电击伤亡，这些因素引起的人员伤亡具有较强的

偶发性、个别性，因而在城市暴雨内涝损失评估中不考虑人员伤亡的评估。 

I 暴雨内涝直接经济损失评估 

6.4.2 对城市暴雨内涝直接经济损失的具体内容作了明确规定。城市建筑类用地

在暴雨内涝灾害作用下往往不会发生结构性破坏，因而可不计算建筑结构直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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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损失。相较而言，建筑类用地的直接经济损失主要是由室内财产浸水引起的，

因此在进行建筑类用地直接经济损失评估时应重点评估室内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对于城市交通用地，城市暴雨内涝交通直接经济损失主要由城市机动车浸水

受淹引起，而暴雨内涝对道路和隧道等结构造成的社会生活影响远大于直接经济

损失，且城市道路和隧道在暴雨内涝作用下往往不会发生结构性的破坏，因此在

进行城市交通暴雨内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评估时仅评估城市机动车浸水水淹造

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对于农业用地暴雨内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重点评估区域应为乙级工作区，

甲级工作区可不开展农业用地直接经济损失评估。 

6.4.3 本条对暴雨内涝室内财产直接经济损失评估作了具体规定。对于高档建筑，

室内资产暴雨内涝损失比可采用表 6.4.3 中各区间的上界值，对于一般群体性建

筑，室内资产暴雨内涝损失比可采用表 6.4.3 中的中值。 

6.4.4 对城市机动车暴雨内涝直接经济损失评估作了具体规定。城市暴雨内涝机

动车受淹数量应在城市交通用地暴雨内涝脆弱性分析的基础上，按照下式计算： 

i,f c i,f i,fN A C                         (6.4.4) 

式中： i,fN —交通用地在第 i 类暴雨内涝脆弱性等级下的受淹汽车数量； 

c —工作区内交通用地机动车密度； 

i,fA —工作区内第 i 类暴雨内涝脆弱性等级下的交通用地淹没面积； 

i,fC —第 i 类暴雨内涝脆弱性等级下机动车淹没比，其值可参照表 6.4.4 的

规定选取。 

表 6.4.4 交通用地不同暴雨内涝脆弱性等级机动车淹没比 

交通用地脆弱性等级 I 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 级 

机动车受淹比 无受淹 0.05 0.1 0.2 0.4 

机动车的价值可根据机动车的类型进行抽样调查，抽样原则应符合本标准

3.3.3 的规定。 

6.4.5 本条对暴雨内涝农业直接经济损失评估作了具体规定。对于高产值的经济

作物，暴雨内涝损失比可采用表 6.4.5 中各区间的上界值，对于一般的经济作物，

暴雨内涝损失比可取表 6.4.5 中的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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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暴雨内涝影响人口 

6.4.7 本条规定了城市暴雨内涝影响人口评估所需的基础数据。上海市历史暴雨

内涝灾害记录表明，上海市暴雨内涝对城市居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室内浸水和交

通受阻两方面，尚未出现因暴雨内涝引起大规模停水停电事故对城市居民生活造

成严重影响的重大事件，因此本标准中暴雨内涝影响人口评估主要评估室内浸水、

交通受阻的人口数量。由于不同时段城市人口的分布不同，因而在进行人口密度

计算时应分时段计算。 

6.4.8 本条对城市暴雨内涝灾害影响人口评估做出了具体规定。对于甲级工作区，

由于其为上海市中心城区，人口数量大、密度高，且人口流动量大，因而人口密

度按照上下班时段、白天工作时段和夜间休息时段 3 个时段计算。在计算人口密

度时，工作区内的人口总数为常住人口数量，而对于甲级工作区，上下班时段和

白天工作时段的人口数量往往会高于常住人口数量，因而在计算人口密度时，分

别乘以了 1.2 和 1.1 的放大系数。对于乙级工作区，人口流动量相对甲级工作区

小，因而在计算人口密度时划分为白天工作时段和夜间休息时段。同时，由于白

天人口迁移，工作区内的人口总数会低于常住人口数量，因此在计算白天人口密

度时乘以了 0.9 的系数加以调整。 

6.4.9 本条规定了城市暴雨内涝影响人口评估成果。评估应给出工作区内不同时

段暴雨内涝影响人口的数量，并绘制人口影响分布图，确定受暴雨内涝影响高风

险的人口聚集区。 

城市暴雨内涝应急救援与人口疏散、安置措施和应作为城市防涝减灾对策建

议的一部分，服务于城市防汛减灾规划和海绵城市建设综合规划。 

III 城市暴雨内涝灾害评级 

6.4.10 本条对城市暴雨内涝灾害等级评定的指标作了具体规定。城市暴雨内涝直

接经济损失和影响人口数量作为城市暴雨内涝灾情程度 直观的反映，必须作为

城市暴雨内涝灾害评级的两大指标。同时，对于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城市

交通是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也是灾时社会民情的舆论焦点，因而有

必要将城市交通中断比作为城市暴雨内涝灾害评级的指标，城市暴雨内涝交通中

断比可以按照被淹道路占城市道路总数的百分比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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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1 本条规定了城市暴雨内涝灾害评级的分级原则。城市暴雨内涝灾害评级是

对城市整体暴雨内涝受灾情况的评估，各工作区不应再单独进行暴雨内涝灾害评

级。 

相较于城市地震灾害和城市台风灾害，城市暴雨内涝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总

量往往较小，因而不适宜用相对指标（即直接经济损失与城市国民生产总值的占

比）作为城市灾害分级的依据，因而在本标准 6.4.11 中采用的是绝对指标（即直

接经济损失的具体数额）作为城市暴雨内涝灾害分级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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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质灾害 

7.1 一般规定 

7.1.1 对城市地质灾害损失评估的范围作了具体规定。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东南

前缘，滨江临海，第四纪厚度达 180~320 米，软弱土层广泛分布，地质环境相对

脆弱。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因地下水开采引起的地面沉降，近年来伴随着大规

模城市化建设引发的地面塌陷， 近两年松江山体因岩壁风化导致的边坡崩塌等，

地面沉降、地面塌陷、崩塌成为上海地质灾害的重要表现形式，如图 7.1.1 所示。

例如，在地面沉降方面，中心城区的静安、黄浦等区在 1921~1948 年间的年均沉

降量达 22.8 毫米，且形成了沉降漏斗，到 1965 年中心城区 大累计沉降量达

2630 毫米，由地面沉降导致城市建（构）筑物基础受损、桥体错位、潮水上岸、

房屋开裂和防汛安全高程降低等问题愈发严重。根据有关研究测算，上海在

1921~2000 年间因地面沉降年均经济损失 36.23 亿元。在地面塌陷方面，上海地

面塌陷主要表现为工程活动致灾为主，如 2003 年 7 月 1 日凌晨，轨道交通 4 号

线南浦大桥站与浦东南路站(现改为塘桥站)之间的区间隧道因冷冻法施工故障，

约 2 万方砂土随承压水一起涌入隧道中，形成塌陷长度约 220 米、深约 7 米，面

积达数千平方米的塌陷坑，导致隧道管壁断裂、风井突沉、房屋严重倾斜、防汛

墙坍塌等严重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达 1.5 亿元。虽然上海市境内的山地不多，且

主要位于郊区等非人口密集区，但近年来因旅游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上海建成了

一批山区工程设施，如深坑酒店、佘山天文观测台等，由于自然风化和工程扰动，

造成近两年山区地带崩塌事件时有发生，如 2018 年 1 月 26 日凌晨，松江区某景

点岩壁发生崩塌，崩塌岩体长约 13 米、高约 15 米、厚约 1.8 米，估算方量约 200

立方米，崩塌岩体砸坏水面栈桥一座，直接经济损失约 20 万元。由于崩塌发生

在凌晨，景点尚未开放，所以无人员伤亡；如果在开放期间发生崩塌，后果将不

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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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18 年 9 月 21 日云岭西路地面塌陷   (b) 2018 年 1 月 26 日松江某景点岩壁崩塌 

图 7.1.1 上海历史地质灾害 

由此可见，地面沉降、地面塌陷以及崩塌三类地质灾害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经

济损失和社会影响，是本标准考虑的重点对象。 

7.1.2 城市地质灾害损失评估的划分原则： 

1 城市地面沉降属于缓变性、累进性地质灾害现象，因此地质灾害损失评估

宜按年度进行。 

2 地面塌陷按致灾原因分为工程原因(如轨道交通 4 号线等)、自然原因(排水

管线结构缺陷等)；一般工程原因引发的地面塌陷规模和损失较大，例如前述轨

道交通四号线引发的地面塌陷直接经济损失达 1.5 亿元，因此应按场次进行损失

评估；自然原因引发的地面塌陷规模和损失较小，且频率相对较高，例如上海火

车站区域的虬江路、中兴路经常发生道路塌陷，每年有数起，塌陷坑面积约 2 平

方米左右、深约 2 米以内，规模和损失相对工程原因要小很多，因此应先按场次

进行地质灾害评估，再按年度统计损失评估。 

3 上海地区崩塌地质灾害主要是由历史遗留的矿坑引发，矿坑数量较少，崩

塌也是偶发性的，因此宜按场次进行损失评估。 

7.1.3 根据接受任务要求，确定地质灾害损失评估的工作内容、详细程度和分析

精度。 

7.1.4 本条确定地质灾害评估的基本工作流程，评估时根据工作需要作适当删减。 

7.1.5 本条确定地质灾害损失评估报告编写的基本内容，可根据需要作适当增减。 

7.2 城市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设定 

7.2.1 城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是在查清地质灾害活动历史、形成条件、变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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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与发展趋势基础上，进行的活动程度和危害能力的分析评判，包括对以往地质

灾害活动历史的统计、数值模拟分析、现场监测及调查等。 

7.2.2 城市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可参照上海市地方标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技术规程》（DGJ08-2007-2016）第 6.2 条进行。 

7.2.3 上海地区广泛分布的第一软塑-流塑土层和第二软塑土层，其形变效应尤为

灵敏，是引起地面沉降的重要内因，过量集中抽取地下水是引起地面沉降的主要

外因，动、静荷载作用和大规模基坑开挖、降水也是地面沉降的重要外因，因此

分析区域历史沉降特征和规律，对于地面沉降危险性现状评估尤为重要；此外，

还应分析地面沉降与地下水采灌、地下水位动态变化、大规模工程建设的相互关

系。 

城市历史累计地面沉降量等值线图反映区域历史沉降特征，城市地面沉降危

险性区划图反映地面沉降防治的重点区域，都是地面沉降危险性评估的重要依据

之一。城市地面沉降危险性等级分为Ⅰ、Ⅱ级，Ⅰ级表示较高危险性，Ⅱ级表示一般

危险性。 

7.2.4 城市地面塌陷危险性评估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对工作区及邻近区域地面塌陷的活动历史进行统计、归纳等实证分析，是总

结地面塌陷形成条件和变化规律的有效手段，地面塌陷历史高发区一般发生的概

率较高，也是地面塌陷的严重区域。 

  2 灰色砂质粉土②3 层埋深与雨污水管道埋深接近，②3 层发育区因雨污水管道

结构缺陷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灰色砂质粉土、粉砂层⑤2 层埋深与地铁隧道埋深

相当，⑤2 层发育区因盾构施工原因也易发生水土流失，基坑周围②3 或⑤2 层发

育时，由于基坑围护、降水等原因导致坑外水土流失，明暗浜发育区因地基处理

不当导致路基空洞。由于上述砂质粉土、明暗浜等地质情况是引发地面塌陷的原

因之一。 

河流、地下水发育区提供了水土流失的动力条件，地下水的渗透系数影响水

土流失的速率，通常渗透系数越高，水土流失越快。 

  3 排水管道的错位、脱节、破裂、渗漏等结构性缺陷为水土流失提供空间和通

道。隧道盾构、基坑等地下工程也为水土流失提供了空间的可能性。 

  4 道路荷载尤其是超载往往会导致道路承载能力下降，易诱发地面塌陷。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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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降雨强度也是地面塌陷的诱发因素，一般降雨量越大、强度越高，地面塌陷

越容易发生。潮位越高水动力越强，会加剧堤岸水土流失，从而诱发地面塌陷。 

  5 城市地面塌陷危险性区划图反映了引发地面塌陷的主要地质因素，其中②3

层是引发排水管道水土流失、浅基坑（小于 7 米）坍塌的主要地层，⑤2 层是引

发盾构工程水土流失、深基坑（大于 12 米）坍塌的主要地层。地面塌陷危险性

等级分为Ⅰ、Ⅱ级，Ⅰ级表示较高危险性，Ⅱ级表示一般危险性。 

7.2.5 崩塌危险性评估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 对区域历史崩塌灾害成因的分析，是掌握崩塌发生规律的有效途径。例如， 

2018 年 1 月 26 日凌晨发生的某景点矿坑岩壁崩塌，通过调取松江区历史和当时

气象数据分析，1 月 26 日凌晨 6 时~7 时气温-0.6℃，1 月 25 日凌晨 0 时~26 日

凌晨 3 时累计降雨量 17.7mm，其中 26 日凌晨 3 时的降雨量达 4.0mm/h；矿坑岩

壁裂隙发育且附近地势较低，降雨时周围雨水流向岩壁裂隙，气温降至 0℃以下

时裂隙水结冰，体积增大导致岩体的内应力增大产生涨裂，诱发崩塌灾害发生。 

2 岩性、产状、倾角及岩体表面风化、剥蚀、裂隙发育等特征是产生崩塌的内

在因素，地表水、地下水流向及流量是诱发崩塌发生的外在因素。通过监测岩体

的位移、沉降、应力等变化参数，可以判断岩体的稳定性，预防崩塌灾害的发生。 

  3 降雨量及降雨强度、台风是诱发崩塌发生的动力条件。  

  4 崩塌危险性等级分为Ⅰ、Ⅱ级，Ⅰ级表示较高危险性，Ⅱ级表示一般危险性。 

7.2.6 研究表明，①地面沉降动态与地下水动态变化具有时效一致性；②地面沉

降量与地下水水位变幅、升降速率具有时效一致性。地下水采灌量与地下水位变

化呈正相关，由此得出地下水采灌量与地面沉降量之间的变化关系，具体方法包

括工程类比法、统计分析法、数学模型法等。 

7.2.7 城市地面塌陷灾害评估应在现状评估的基础上，通过浅层砂或明暗浜分布

特征、排水管道结构缺陷、隧道及基坑施工工况分析，结合道路荷载、降雨量、

高潮位等影响因素分析，确定工作区地面塌陷的发生位置、程度和灾害影响范围。 

城市崩塌灾害应在现状评估的基础上，根据工作区的岩性特征、风化剥蚀情

况，通过检测岩体产状、倾角、裂隙等参数及监测岩体变形、沉降、应力变化，

结合降雨量、气温、台风等气象参数，确定工作区崩塌的发生位置、程度和灾害

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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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城市地质灾害易损性评价 

7.3.1 城市地质灾害易损性评价包括： 

  1 城市地面沉降易损性评价中的安全高程易损性，指地面沉降区域恢复到安全

高程需要填土夯筑的工程成本；建（构）筑物易损性，指因地面沉降导致的房屋

开裂、渗漏、倾斜等损坏的修复成本；市政基础设施易损性，指因地面沉降导致

的道路桥梁损坏、港口码头下沉、地下管线损坏等需要重建或修复的成本；防潮

防涝设施易损性，指因地面沉降需要加高加固挡潮防汛设施、提高排水能力所投

入的成本；航道运力易损性，指因地面沉降使河道水位上升、桥梁净空减小导致

的通航能力下降损失。 

  2 城市地面塌陷瞬间突发塌陷坑，其影响范围内的建（构）筑物会产生变形、

倾斜、开裂甚至坍塌，基坑、隧道也会产生涌水涌砂、坍塌等破坏，道路及地下

管线会出现不同程度毁坏，因此需对上述地面塌陷影响范围进行易损性评价。 

3 由于崩塌产生的岩体倒塌、落石，瞬间巨大冲击力会砸毁影响范围内的建（构）

筑物、城市道路、公共设施等，因此需对上述崩塌易损性进行评估。 

7.3.2 甲级工作区城市地质灾害易损性分析要求： 

  1 通过现场实地调查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内的建（构）筑物、市政基础设施、公

共设施等损坏程度，模型验算是通过数值模拟方法演算地质灾害的影响范围、程

度，分析计算建（构）筑物、市政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易损性；室内试验是通

过物理模型试验地面灾害的影响范围、程度；原位测试是通过检测建（构）筑物、

市政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变形、倾斜、裂缝等变化，计算地质灾害的影响范围、

程度。 

  2 当地面塌陷规模较大时，道路破坏恢复时间较长，影响周围企业、居民的交

通通行，因此需要对交通通行能力的影响进行评估。 

  3 地面塌陷影响范围内的地下管线除针对自身易损性分析外，还应评估因管线

受损导致区域停气、停电、停水等影响企业、居民工作及生活的管线功能可靠性。 

7.3.3 乙级工作区内城市地质灾害易损性分析要求： 

  1 对建（构）筑物、市政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建议采用现场调查、模型验算、

室内试验、原位测试等方式进行易损性分析，不作必须要求。 

  2 对城市地面塌陷和崩塌影响范围内的道路，建议补充对主干道通行能力影响



48 
 

评估，不作必须要求。 

  3 对城市地面塌陷影响范围内的地下管线，建议评估区域管线功能可靠性，不

作必须要求。 

7.3.4 城市地质灾害对建（构）筑物的破坏形式与地震的破坏形式具有相似性，

因此参照 4.2.3 的规定。 

7.3.5 本条是参照《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 5210）和城市地质灾害对道路

的破坏特点，划分的 5 个破坏级别。 

7.3.6 本条是根据城市地质灾害对地下管线的破坏特点划分的 5 个破坏级别，以

单根管线为单位分别计算。 

7.3.7 城市地质灾害易损性评价结果包含的内容： 

1 评估基础数据包括重置单价或成本、大比例地形图、地面沉降防治分区图、

地下管线图、现场调查报告、检测报告、监测报告、模型验算报告等。 

  2 地面沉降属于缓变累进性地质灾害，年地面沉降速率分布能够直接反映工作

区的沉降特征，通过地面沉降的高风险区识别，圈定地面沉降易损性影响范围、

影响程度，从而得出易损性评价结果。 

  3 市政基础设施的具体对象见条文说明 7.3.1 的第 1 款；公共设施包括景观、

游乐设施、栈桥等。建（构）筑物、市政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易损性评价结果

包括破坏范围、破坏等级，各破坏等级的破坏数量、面积、长度等。 

  4 道路通行能力、下埋管线功能可靠性评估包括影响范围、影响时间、影响程

度等。 

  5 地质灾害薄弱环节指地质灾害高危区域，由于重视不够而导致抗风险能力较

弱，一旦发生地质灾害，后果损失较大，因此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分析评估薄弱环

节，提出防灾减灾措施或建议。 

7.4 地质灾害损失评估 

7.4.1 见 7.1.2 条文说明。 

Ⅰ 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 

7.4.2 城市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评估主要内容： 

  1 地面沉降直接经济损失包括安全高程损失、建（构）筑破坏损失、市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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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破坏损失，具体见 7.3.1 条文说明；防潮防涝设施损失、航道运力损失属于

间接经济损失。 

  2 地面塌陷直接经济损失除了塌陷坑修复成本，还包括因塌陷导致的邻近建

（构）筑物损坏，基坑、隧道坍塌，道路及地下管线破坏的重置成本。 

  3 崩塌直接经济损失包括因崩塌毁坏的建（构）筑物、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设

施的重置成本。 

7.4.3 影子工程法采用人工填土夯实的方法使安全高程恢复原始状态，用该替代

工程成本作为安全高程损失估算。 

7.4.4 城市地质灾害影响范围的建（构）筑物直接经济损失评估的规定： 

  1 重要建筑、一般建筑计算公式中的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系数，按城市地质

灾害类型考虑： 

地面沉降危险性可参考上海市地方标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程》

（DGJ08-2007-2016）中图 7“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分区图”，地面沉降控制量在

10mm 以内的区域按Ⅰ级取值，地面沉降控制量在 5mm 以内的区域按Ⅱ级取值。  

地面塌陷危险性等级系数可根据所在区域以往地面塌陷的发生频率及浅层

砂发育情况综合确定，发生频率越多、浅层砂厚度越大，系数越高。根据研究成

果，上海火车站、苏州河北岸金沙江路沿线、四平路临平路口、五角场包头路等

区域的地面塌陷危险性等级系数宜按Ⅰ级取值，上海市浅层砂发育区宜按Ⅱ级取值。 

崩塌危险性等级系数可通过以往发生崩塌次数、规模和危害以及综合考虑周

边人类活动等因素确定，建议松江区的辰山、横山区域按Ⅰ级取值，天马山、薛

山、小昆山按Ⅱ级取值。 

  2 重要建筑直接经济损失计算精度较高，一般建筑直接经济损失计算精度相对

较低。 

7.4.5 城市地质灾害影响范围的道路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应考虑地质灾害危

险性等级系数，参照 7.4.4 中的第 1 款。 

7.4.6 城市地质灾害影响范围的下埋管线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应考虑地质灾害危

险性等级系数，参照 7.4.4 中的第 1 款。 

7.4.7 崩塌影响范围内的公共设施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应考虑地质灾害危险性等

级系数，参照 7.4.4 中的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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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地质灾害影响人口评估 

7.4.8 城市地质灾害影响人口评估包括建（构）筑物破坏涉及的人口、市政管网

破坏引起的停电、停气、停水所涉及的人口，道路交通通行能力下降受影响的人

口，旅游景点公共设施破坏所涉及的人口。  

7.4.9 城市地面塌陷和崩塌影响人口通过管网破坏影响范围内人口、旅游景点客

流量、道路交通流量等现场调查统计得到。 

III 城市地质灾害分级 

7.4.10 地面沉降灾害分级宜按年度，地面塌陷灾害分级宜按年度或场次，崩塌灾

害分级宜按场次，参见 7.1.2。 

7.4.11 根据有关研究资料，2001~2020 年上海市地面沉降灾害直接经济损失额约

为 28.16 亿，年均 1.408 亿；分级标准参照上述研究资料。 

7.4.12 年度地面塌陷影响人口主要包括建（构）筑物破坏涉及的人口、管网破坏

涉及的人口、道路交通通行能力下降受影响的人口。 

7.4.13 场次地面塌陷灾害分级标准是对可能造成损失的估算结果和以往出现的

案例综合得到，例如 2003 年轨道交通 4 号线地面塌陷属于特别重大地面塌陷灾

害。 

7.4.14 崩塌影响人口主要包括建（构）筑物破坏涉及的人口、旅游景点公共设施

破坏所涉及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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